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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由教設
北誰育之
 。核行學

定政前
撻機教
責瞞百
不核及
渭定國

項條 項烽項條

 院:	之專本	幼碉
 及:	班設法	稚除
 杜:	覓之第	國口
 會或	主斑四	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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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小	覓項	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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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民	匕殊	障亦
 異中	以幼	硬即
 或學	下稚	者]專指
 身、	應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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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禧本
延利法
 。授第

二一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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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法，紐
第令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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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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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2)(1) t O     0)       ^
 —l^J依特修特或特不逮
智啟設殊正殊再殊必免
桂仁置教冤班加學冠祟
 l_LP地育有按教校以記
改改區迸名學育可穎及
 為為、，稱校階考別盞
 —Iql類依:穎段慮名腹
 資啟別校斑。以稱未
 優能及名順]。來
 L_l 教、序X不
 或或育教稱'X分
 —Iql階百之~頹
 智仁殷階。地之
能愛崙毀名建
優1 之及匕勢
 異。。頹特，
 L別殊特
 。稱學殊

之校學
 。．L校

稱或
之斑

 須第第	第	第第
 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三
 三條	條	項條

 難依特	缺目	成主。後本	
 。一殊	乏前	後管然，法	說
 般學	鼓]	加教細在~	
 學校	渤私	口育則高特	
 校無	。校	之行第級殊	
 設論	法	二政三中教	
 立公	I	。機條等育	
 之私	規	關茉以法	
 凜立	定	或句上^^	
 準者	過	教]或第	
 y     >	妓	育國特四	
 則其	片	部民殊條	
 不規	不	核教教第	
 易複	邁	定育育三	
 成不	合	匕完學款	
 立須	特	似成校訂	
 ̂"'"勺	殊	嫌後文明	
 尤一	學	不階旋門	
 某般	校	弭段1 國	
 弘學	之	確由，民	
 立校	需	，省相教	
 學大	要	故八當百	
 校，	^	於市明完	明｜
 更若	也	完~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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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
 
 
修
 
 
正

 
 
意

生

丕之

第
四
條

 校
名
似
爵
賓
文
，
如
省
立
「
台
中
」
啟
明
學
校
之
台
中
可

 視
為

地
區

，
如

視
校

名
，

則
第

一
款

亦
應

加
入

。
 類
別
似

踐
在
階

段
前
較

合
宜

。

條
文

代
弦

爹
 
 
 
 
 
正
 
 
 
 
 
 
意
 
 
 
 
 
 
見

 ，
國

民
教
百
完
成
後
「
之
」
階
段
，
由
省
︵
市
︶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

 弘
立

特
殊

學
校

之
設

立
規

範
另

行
訂

定
，

而
非

依
「

弘
立

學
校

 法
」

程
序

葫
理
。

 另
訂

定
「

特
殊
學
校
設
置
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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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代
號

""了

 特		一一一	
 殊	0	RcC) *	@?
 教	夫	、性自多掉	?1^"口
 百	打歹	]格閉重加啟啟	
 壘	入啟行症障名萃學		
 校	者	心為稱稜藉二異為稱:	' 1_1
 或	補'		改改
 特	甘歹	。常]為	為為
 殊	0	稱啟]	^^丁。
 教		覓發啟	啟
 百		^^1^能	占仁""""。二
 斑		啟、L	匕-
 之		^^^行口	0
 穎		二啟	

 稱，		"由"迫^^^一	
 得		啟、	
 依		愛口	
 左		1 啟	
 才什寸古4h		、漠	
 覬		一口1 ．^^	
 定		啟。	
 定		性	
 之		L_	

修

正

見

行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學
習

障
礙

者
，

語
言

障
礙

者
。

身
體

病
弱

者
，

宜
以

資
源
教

室
 方

式
寅

施
之

，
若

本
施

行
細

則
弗

列
此

三
種

斑
，

不
無

瑋
引

隔
 淫

式
的

特
殊

班
教

育
之

，
在

「
常

態
化

」
之

理
念

，
此

三
類

特
 殊

兒
童

，
應

採
行

部
分

時
間

接
受

特
殊

教
學

為
宜

。

說
弭

五

第
五
條

 國
民

教
百

階
段

「
弘

立
」

︵
去

掉
︶

特
殊

教
育

珀

 一
殼

能
力

僅
異

類
稱

為
資

緩
，

學
衍

性
向

臣
異

頹
或

特
殊

才
能

 穎
，

以
其

學
科
名
稱
加
上
資
使
稱
之
。

 身
心

障
臻

教
百
；
；
^智

能
；
；
．
．
啟
瑋
，
「
學
習
障
礙
；
；

 ；
啟

健
，

」
括
弘
內
此
段
可
研
除
。

目
前

已
有

杜
會

禧
利

機
構

辭
埋

之
區

民
教

百
階

段
公

立
特
殊

教
 育
斑
，
無
必

要
特
別

強
謂

弘
立

。

 增
加
「
得
匕
字
。

目
前

文
蹂

情
形

已
是

如
此



五

以散目
台交前說匕
北相之
市當支
陽費援修
明用不
 教，足
 姜有，正
院違在
為國惑
例教立意
 ，階特
易段殊
發免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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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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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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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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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
五

條

第
五
條

 加:療接間極，封
 ̂l t姜受若重經私
公:諄教需度常立
1 國單育要殘費特
 字民位。教障等殊
 。教。 育或。班
育好再多之
階杜送重支
段政至障援
弘與鄰礙踵
立教近兒""加
特育教童強
 殊單百宜，
教位單由在
百聯位杜教
 班合，政師
:設如教之
 ．:置特姜外
 :綜殊機，
弘合學溝應
立性校收瑟
之教~容及
 前育斑。設
增莒~日傭

第
五

條

第
五

條

第
五
條

 浬
主
管
教
百
行
政
按
闢
核
准
；
；
；
之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
弘
立

 特
殊

教
育

斑
二

宜
修

正
為

「
身

心
陣

矮
特

殊
教

百
旺

」
。

 ；
；

；
其

教
師
由
所
在
地
直
群
\^或

縣
︵
市
︶
政
府
聘
．
︵
派
︶

 充
任
之
:；

；
謂
加
上
「
或
由
該
機
構
依
規
定
聘
任
之
，
並
由

 該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餞
軸
補
助
人
事
費
」
。

 考
核
：

 ic^初
評

由
杜

會
禧
利
揆
溝
為
之
，
複
評
由
學
校
為
之
。

 Q
由
杜
會
禧
利
撥
構
會
同
該
校
為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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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育
 	法
 ̂忘	施
 	^^行
 	紐
 見	
 	吋u月八

門

特

 」
      修

     正
見

 
 
瑰 五
四

衰

深進券
中修理
 、之在
小期稜
學限進
特之修
殊長之
班短學
 教，校
 師酌，
貫予應
教增依
學加在
文員竅
習額進
及之修
教穎人
材制員
教或人
法准數
講予之
師聘多
 。用寡
資及

在
轅

訓
蕪

葫
理

機
構

由
主

管
教

言
行

政
授

開
委

託
相

韶
學

校
或

 撬
構

券
理

，
不

必
再
依
畢
程
分
工
。

 增
設

國
外

在
衰

進
蔭
。

 (4)^(3) ^2)(1)的，，重師
 開以在增辛真成，資
放兼轅班勞是為大培
 普任進八，苦教學育
通講修日解不書院機
 大師，間決堪~校構
學資另部之言學老覓
 設格給寸道，~師負
 置聘名。:請機除責
特用額教筷日特
 殊使。育，間殊
教良部無教教
育資麗自學育
學深局我還老
系特缸進得師
或殊諒修夜之
 在斑我、閒在
轅老們研遇轅
進師大究茉進
 修。專、及修
 訓院休暑，
陳校閒假負
 。老時教荷

師問學太

以
免

費
收

容
身

心
障

礙
學

童
予

以
教

百
的

私
立

特
殊

教
育

 為
條
件
。

特
殊
教
百
學
校
癖
大
的
人

事
費

箝
是

私
立

學
校

器
措

經
費

 上
的

一
大

負
捷

，
如

教
師

由
政

府
聘

︵
派

︶
，

則
可

滾
輕

 弘
立

學
校

的
控

賓
負

擒
，

並
可

人
事

安
定

，
提

昇
教

學
成

 果
的
效
益

。

 Q
由
教
師
所
屬
學

校
為

之

 增
列
：

 ̂^盜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援
闢
核
准
「
立
案
口
之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之

 弘
立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
其

教
師

；
；

；
 Q
設
斑
韶
費
比
照
縣
行
國
中
小
特
殊
班
設
汪
標
準
。



五
五

萃 幸

 名
器

宜
敢

為
「

資
賦

優
異

與
特

殊
才

能
教

百
匕

。
 以

下
第

八
條

及
第

九
條

及
各

項
、

第
十

至
十

三
條

有
「

資
賦

使
 異
J字

搓
者
宜
視
情
況
改
為
「
資
賦
優
異
與
特
殊
才
能
」
或
「

 資
賦

授
異

或
特
殊
才
能
」
。

各
條

對
於

資
賦

臣
異

與
特

殊
才

能
學

生
設

置
資

涼
班

的
調

出
方

 案
︵

pu^^ out project︶
跌

級
、

跳
誼

科
目

、
垮

學
校

層
級

 就
衰

、
選

誼
方

夫
或

作
法

，
均

付
諸

闕
如

，
有

待
補

強
。

 資
賦
優
異
一
詞
，
在
鼓
諸
的

定
衰

上
無

法
涵

蓋
特

殊
才

能
，

宜

 以
二

者
並

列
或

二
者

各
指

涉
其

一
為

妥
。

傾
硬

一
般

世
界

資
恆

與
特
殊

才
能

思
潮

辭
埋

之
-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
 
 
修
 
正
 
意

 
見
 
丈
．

整
 
衰

咨

正

意

見

說

明

增
列

特
殊

教
百

專
業

人
員

在
滾

進
修

拼
法

 一
、

萎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文
施
拼
法
，
由
教
百
部
定
之
。

 E明
確
規
定
委
員
會
之
組
爵
、
專
轅
人
員
及
人
致
、
經
費
等

 Q
納
入
強
迫
入
學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
醫
療
人
員
、
杜
磊
揆
溝

 、
家

長
代
表
、
專
家
學
者
。

 8委
員
會
服
務
對
象
應
包
括
特
殊
學
校
學
生
。

 二
、

玄
正

為
，

聘
請

有
闊

人
員

為
委

員
，

並
左

縣
市

內
街

生
、

 教
百

、
杜

自
行

政
部

門
協

調
下

提
供

特
殊

學
生

所
需

窯
定

 與
就

學
輔
軍
事
宜
」
。

 另
加
一
項
:
；
；

 特
殊

教
百

學
生

之
棘

瑋
就

學
，

不
受

學
區

之
限

制
。

 本
項
宜
於
怒
則
訂
定
，
其
餘
第
十
條
、
第
廿
七
條
所
提
不
受
學

 區
限
制
之
規
定

均
可
碉
除

，
以
資

簡
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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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看
 ~一~、列
三二一家:
 ~~v長
專在資依
家家優挺
窯資兒左
定僅童列
資表特資
科現質料"

記量向

校
申

六斤

 卜	特  殊

 	教
 ̂正	育

?1

 施
 
 
行
 
 
紳
 
 
則
 
 
」
 
 
修
 
 
正

見
 
 
棠 五

丕乙

第
九
條

 有
盟

資
臣

異
身

心
淳

礙
兒

童
之

盞
定

，
不

宜
以

平
均

數
正

負
漂

 不
必

徵
得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同
意
．

教
師

之
親

察
推

薦
資

料

各
種

測
翰
結
果

推
選

改
為

推
荐

教修
育正
行為
政:
棧由
闊尋
勺校
台]
同校
專長
家匕
 學、
者有
 L^闢
窯主
定任
 之、

報
請
主
管

 ；
；

；
推

選
改
為
推
荐
；
；
；

 宜
加

入
「

同
學
推
薦
」
「
家
長
推
薦
匕
「
自
我
推
薦
匕

 因
班

軍
師

及
任

課
教

師
僅

為
推

荐
資

優
學

生
，

尚
未

選
學
生

 多
方
推
薦
以
免
有

遺
珠
之
磚

。

 較
原
條
文
增
加
「

鴻
察
」
。

 取
消
原
二
款
之
二

「
學
校
記

錄
之

分
析

資
料
」

家
長

資
料

可
葫

助
資

僅
簧

定

 固
守

在
漂

準
差

之
規

定
，

不
夠

璋
佳

，
尤

其
是

智
力

河
敦
方

面



五
七

且
強

謂
滾

侵

 一缸，目
般智並前
能力以學
力測百校
優豉分中
異誤等使
可差級用
考較方的
慮大武匣
 將，記鈕
創初錄智
 造選，力
力時若刨
優作籃敦
 異貫定，
學參漂大
生考準多
納即中是
入可的自
 。。匣建

測校
部內
份常
國楨

 括
號

內
樹

，
原

句
係

概
念

性

以
較

具
彈

性
的

智
商

取
代

標
準

差
-

 準
差

表
示

之
。

合
併

為
一

毀
能

力
復

異

 搜
能

力
伍

異
︵
：
指
；
；
；
左
列
規
定
︶

 (7) O      0(9 ^^(1)搜
凜一區國國智均國?1 ?1 ?1團將門能
準段小中小力致楚值百百鈕口持力
 差能階階階凜正、別分分智團茁佳
似力段段段準二值智之之力譴1 異
乎優負為為依值別力一二測異之:
太異正正正學標智測以以驗值凜
 高各"「「程準力肆上上以別暉
 ，學值呂。改羞瑯^    1 1 百口為
宜科凜值值受以鞍:改改分改何
 修學準凜漂上或:為為等覓V
 訂業差準準。-nt^百百級日
為成以差差創分分說國
 「就上以以造等等萌鼓
"規上上力級級致或
或定洶九九符值
 ．高驗十十文別"
值於口九入捺1
 揉平之。以。。
準均結上
 差致"果。
 。二在

值平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修
 
 
正

 
 
意

 
 
見
 
 
垂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一
 修

正
^忘

見

說

明



三一九二二一九

款項條款碩健

"""丁

殊

 育
 
 
法
 
 
施
 
 
行
 
 
軸
 
 
則
 
 
」
 
 
修
 
 
正

丈
 
 
整

五
八

^(9 (3>      ^(1)
 分學百結成修，或:
 之業分果績正使—^1.
五斑之在百為有者:
 以成二平分^lTI科，
上濱可均等學致1^^
 。在改數級業性學或
就為正人耗興業各
誼百一十成公成科
學分值五領平就學
校之半以在佳:業
 同十漂上就。::
 一準，誼::
 年差或學，:
級以各校瞪以
居上科同謂上
 於。學一明~
全匕業年訂
年成級各
級就居鞍
成"測於之
濱翰全科
百之年目

 畢
衍

性
向

恆
異

：
 ̂^^^指

；
；
；

團
鈕

或
值

別
智

力
測

敦
；

；
；

。
 Q低

年
級

學
生

之
牲

向
測

翰
分

數
是

否
具

代
表

性
cL^

 Q似
可
拙
除
創
造
力
測
豉
。

 S
；
；
；
均
在
平
均
數
正
二
值
摸
準
差
以
上
。

 E
學
科
成
濱
踵
可
明
訂
為
高
於
平
均
藝
一
值
摸
準
差
。

 Q
專
長
學
科
成
濱
持
窟
僅
異
，
在
全
年
竅
成
題
百
分
之
二
以

 上
。

 特
殊

才
能

優
異

：
 E將

「
團
譴
與
值
別
」
改
為
「
團
盞
或
僵
別
匕
。

 Q
；
；
:
在
平
均
效
一
．
五
佰
漂
準
差
以
上
。

 括
號

內
剛

，
原

句
與

學
術

性
向

接
異

有
類

同
虛

。
創

造
力
應

是
 否

可
採

行
「

中
小

學
資

賦
優
異

學
生

提
早

升
學

學
力

窯
定

文
施

 要
點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

 影
窖

學
業

成
就

的
因

素
很

多
，

資
賦

優
異

兒
童

通
常

興
趣

廣
泛

 ，
對

課
業

的
學

習
未

必
全

力
以

赴
，

若
以

訂
標

準
來

衡
量
，

部

 將
會

有
遺

珠
。

若
修

改
為

「
；

；
；

百
分

等
級

八
十

五
以

上
，

 ；
；
；
一
值
半
標

準
差
以
上

。
」
則

致
恰

當
。

給
小

型
學

校
學

生
較

多
援

會
 一

殼
能

力
優

異
未

必
「

濱
授

」
，

畢
業

穗
成

演
不

踵
妓
格

要
求

 ，
全
年
級
成
績
百
分
之
二
以
上

。

 別
」

改
為
「

回
捏
或

佰
別

」
。

 原
條
文
僅
定
在

正
一
佰

半
漂
準

差
以

上
，
某

踐
宰
達

6^ 6^^^ A
 依

此
標

準
入

斑
者

表
現

欠
佳
，

有
捏

高
之

必
要

，
以

符
精

英
教

 育
之
實
。

 原
條

文
僅

平
均

數
以

上
，

標
準

太
寬

，
且

有
特

殊
性

向
又

有



五
九

第
九
條

第
九
條

第
九
條

第第

二九

項條

第
九
條

 Q各
特
殊
才
能
班
招
生
姜
定
所
探
性
向
測
翰
結
果
未
達
規
定

 正
二

僵
凜
準
差
，
是
否
只
定
一
個
標
準
差
。

 0指
；
；
；
以
上
，
︵
增
:創

造
能
力
測
翰
結
果
在
平
均
數

 正
二

佰
凜
單
差
以
上
︶
並
符
合
。

 9
特

別
恆

異
的

凜
準

為
何

c
L
o

 前
項
智
力
；
；
；
擲
翰
，
「
由
教
育
部
、
姦
︵
局
︶
設
立
之
測

 翰
寮

製
服

務
中

心
負

責
設

計
，

由
具

有
測

驗
、

診
新

知
能

及
經

 敦
之
人
員
施
測

」

另

孚是
衍否
性可
向以
哇考
異度
異加
特列
殊]
才創
能造
復力
異或
一

一一

者才
可能
以~
考捷
廣異
^sbl

併:

 宜
增

列
「

特
殊
殘
陣
資
筏
」
及
「
學
前
資
使
匕
。

 ；
；

；
老

定
結

果
，

教
師

、
家

長
、

右
闊

人
員

之
意

見
，

葫
瓊

考
慮

橄
除

資
賦

優
異

班

的
智

力
才

能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

是
多

類
資

使
生

共
同

特
貿
之

 為
求
扭
駿
工
具
能
有
效
管
制

，
部

填
︵

局
︶

應
設

置
類

似
河

鞍
 服
務
中
心
之
授
溝
，
負
責
各
種
評
量
診
斯
工
具
之
發
展
。
診
所

 工
具

的
執

行
與

管
制

亦
踵

萌
確

，
以

免
造

成
氾

淫
，
甚

或
學

生
 的
「
誤
診
」
。

 因
原

列
一

殼
能

力
使

異
、
孚

衍
性

向
使

異
、

特
殊

能
力

臣
異

三
 者
未
能
涵
蓋
全

部
的
資
賦

僅
異
。

 二
者

區
分

似
乎

不
太

容
易

，
且

界
限

不
易

琶
渭

，
國

外
文

猷
都

 以
特

殊
才

能
使

異
包

含
學
術

性
向

優
異

者
敘

述
為

多
。

 國
內

尚
未

有
特

殊
殘

障
資

僅
及

學
前

資
使

之
教

育
方
案

。

^^ l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

行

莉

則

匕

修

正

意

見
燊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一
 
姿

 
 
 
 
 
 
正

 
 
 
 
 
 
意

 
 
 
 
 
 
見

 
 
一

 
說

 
 
 
 
 
 
 
 
 
 
 
 
 
 
 
 
 
 
 
 
 
 
明



十
一

條

十
一

條

 不	令值
 一	。別
 定	化
 要	教
 值	學
 叮另	方
 兢	案
 溥	覓
 戶	特
 踵	殊
 視	教
 芙	百
 需	之
 要	基
 一仰	本
 定	要-

求

第
十

二
條

第舀第第第第第

 十十十十十．十

條加條條條條條

 樹
除

後
一

甸
「
在
國
民
；
；
；
之
限
制
」
。

 「
不

受
學

區
限
制
匕
宜
改
為
「
必
要
時
得
不
受
學
區
限
制
」

 :．
、
；
︵
去
掉

︶
 ︵

在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不

受
學

區
之

限
制

︶

 ；
；

；
資

賦
恆
異
旺
︵
或
資
源
旺
︶
就
寂
；
；
；

 所
謂

「
學

區
」

到
底
真
確
意
義
為
何
，
宜
明
定
。

資別:方資單及各
 僅L^ :案拭。行辦
 生。:，恆政理
 之，以異人資
磕學浦畢員緩
瓊校足生組教
單踵學入成百
位干生學初學
應有踵後選校
 明計佰，審踵
定盞別畢查就
之之差校小資
 。佰異踵組優

 別所為，婁
蘊產之評定
溥生讓選資
:之訂參科
 :個合加，
:別宜複召
 ，需之選集
去要佰之相
 痺。別'建闢
]教議教
值學名師

 尤
其

在
大

專
院

校
部

份
，

輔
瑋
功

能
不

彰
或

未
做

輔
磚

應
正

式
納

入
法

揉二一
 普、、
定予在以
制各未學
 ，級能區
以教罹為
免育貿範
造行執圍
 成政行，
校機資可
臻瞞復遇
街自教免
突行育變
 。泱理象

定念的
 。前資

 ，優
橄斑
 除。
此附

文
可

資
源

班
亦

是
安

置
方

式
之

授
予
學
校
更
多

接
限
及

參
與

程
度

-

 六
O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貝
 」
 
 
修
 
 
正
 
 
意

 
 
見
 
 
丈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一
 侈

正

意

見
說

明



 一第	一第	一第	第第
 十	十	十	一十
 四	四	四	四
 條	條	僥	款條

 封
於
無
公
立
莒
療
棧
構
之
證
明
者
由
主
管
教
百
行
政
達
定
，
姨

 明
確

說
明

符
合
條
件
之
老
定
人
員
。

 疑
似

身
心

障
礙

之
幼

兒
及

學
齡

兒
黃

，
腹

申
請

殘
障

手
冊

。
 身

心
厚

矮
之

學
飴

兒
童

無
殘

障
手

冊
者

，
某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瑾
 於
接
到
入
學
通
知
之
日
起
一
佰
月
內
，
申
請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授

 瞞
達

定
，

並
同
時
申
請
殘
障
手
冊
。

 疑
似

身
心

障
礙

之
幼

兒
及

學
齡

兒
童

，
得

患
公

立
莒

療
棧

構
之

 證
弭

「
或

殘
厚
手
冊
」
認
定
之
。

 老
定

之
後

，
宜

進
一

步
進

行
教

百
心

理
評

量
。

重特組無
凜疾成明
準兒人確
 。童員說
之良明
姜莠器
定不定
踵甫人
 依，員
 殘可，
庫能常
手發由
冊生各
為誤校
主街自
 要。行
依組
按成
 ，老
以定
免小
造組
 成，
隻其

力
 入
「
或
蔑

障
手
冊

」
等

五
宇

。

轉為寅賈
移便與求
辭勺周資
法追延料
 及蹤。建
銷葫立
 毀溥，
期1^應
。4
里小

研運
究~
 ，用
 應、
詳管
細埋
明之
訂健
保全
 管，
期應
限求
 、落

 第
十
三
條
一
原
條
文
:「

資
賦
屋
異
學
生
之
值
案
資
料
；
；
；
以
便
追
蹤
商

 尊
」

。
 修
正
為
:
「
；

；
；

以
便

追
搜

萌
溥

，
於

完
成

0
0
教

百
階

段
 0年

後
，

方
能

銷
毀

」

 e除
斑
尊
師
之
外
，
可
包
括
輔
痺
室
主
任
、
家
長
等
。

 Q保
健
人
員
︵
及
轉
瓊
主
任
或
特
教
組
長
或
召
集
人
先
行
認
定

 Q保
健
人
員
敢
為
特
殊
教
育
老
師
。

多
方
面
轉
介

-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紉

日
月

 」
．

修
 
正

 
意

 
見

 
*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爹

正

*

忘

見

說

萌

第
十

二
條

 ，
︵
適
應
不
良
而
︶
須
轉
，



萌
訂

障
礙

兒
童

安
置

原
則

 障
礙

類
別

、
居

家
遠
近
︶

"口

特

 教
 
 
育

 
 
法

 
 
施

 
 
行

 
 
紐

 
 
則

 
 
」

 
 
修

 
 
正

 
 
意
 
 
見

 
 
彙
 
 
整
 
 
表

(J)
定各
 O穎
頹陣
別娶
 Q兒
安童
置之
原類
則別
 。及
安
置
宜
琵
一

格
式

應
包
括
O
定

 Q特
殊
教
育
分
類
是
否
踵
異
殘
障
等
級
一
致
。

 S
邁
應
行
為
量
表

評
量

結
果

 S票
準
化
毫
燈
行
為
量
表
改
為
「
相
同
評
量
學
生
適
應
行
為
方

 面
的
量
表
」

現
行

條
法

不
完

整
亦

不
琵

 除
原
條
文
「
百
分
等
級
」

 差
」

規
範

之
。

 十
五

以
下

之
外

，
亦

可
用
「

標
準

第第
一十

一五
款條

第
十

五
條

增
 
 
加

 ︵
如
考
慮
障
硬
程
度
、
進
展
情
形

 句
末

增
加

：
 E
並
將
結
果
呈
報
主
管
教
百
擬
闢
。

 Q
並
申
請
殘
障
手
冊
。

 Q並
立
即
安
置
︵
轉
介
就
學
︶
。

 增
列
及
輪
學
童
未
辭
埋
入
學
手
茁
，
經
分
發
學
校
家
訪
發
現
後

 ，
需

報
請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闢
主
動
銬
定
之
之
條
文
。

執
行

器
定

之
專

業
性

工
作

踵
由

委
員

會
之

二
教

百
主

管
機
關

僅
 就
學
之
需
求
，
從

事
行
政
之

協
助

。

老有於目
定未兩前
 ，發次北
給現都市
予狀技之
入況遺障
學~漏礙
接可之差
受能失定
特發學含
教生兒入
機建黃學
 台擋，前
 。了即興
事佼入
 ，老學
未師後
能家兩
主訪次
動時辦
強發埋
 制現，
安~但
排常對



 前
項

視
覺

障
礙

依
障

礙
程

度
，

分
為

兩
類

：
 一

、
弱

視
:
佳
眼
視
力
測
定
值
在
0
。
0
三
以
上
未
達
0
．
三

 ，
而
以
大
文
字
為
主
要
學
習
者
。

 二
、
教
育
盲

:緩
眼

視
力

測
定

值
未

達
0．

0三
或

必
須

以
站

 字
為

學
習

工
具

，
或

其
視

野
在

二
十

度
以

內
，

 無
法
或
甚
難
從
事
一
般
學
習
活
動
者
。

 指
依
萬
國
式
視
力
衰
測
定
之
僅
眼
現
力
未
達
0。

二
，
或
視
野

 在
二

十
度

以
內
者
。

 前
項

視
覺

障
礙

，
依

障
援

程
度

，
分

為
左

列
三

級
：

 理
度
:
兩
琅
視
力
優
琅
在
0
 
．
一
至
0
 
．
二
者
或
兩
眼
視
野
各

 為
二
0度

以
內
者
。

 中
度

:兩
眼

視
力

僅
眼

在
0 ．

一
︵

不
含

︶
以

下
者

。
．

 重
度
，
兩
眼
視
力
僅
眼
在
0 ．

0一
︵
不
含
︶
以
下
者
。

 前
二

碩
視

力
，
指

佳
矮
正
視
力
而
言
。

於
第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之
後
培
列
一
項

 「
現

冤
厚

硬
者

，
若

現
力

狀
況

於
辯

正
後

回
復

至
0 ．

三
以

上

 「
哇
矯
正

視
力
」

幾
值

宇
往
前

謂
從

教
百

的
立

場
來

界
定

現
免

陣
礙

的
致
有

意
益

 增	配
 口力	八
 臨	殘
 界	障
 智	手
 能	冊
 不	建
 足	定
 兒	等
 童	級

款

第第
一十
一七
項條

項第第
一十
 、七
二揍

第
十

七
條

 棍
技
80．

6．
^2台

s0內
杜

字
第

9328^2號
街
署

莒
字
第

^^^^^

 號
函
分
級
文

施
之
殘

陣
等
級

侈
改

。

如
此
以
免
妨
礙
真
正
需
要
福
利
照
頂
與
法
令
保
護
的
殘
障
者
之

 接
益

。

以
為

資
源

斑
設

扭
之

依
揍

 第
十
六
蜂
一
增
加
第
四
款
:極

重
度
智
能
不
足
：
僵
別
智
力
測
翰
之
拮
果
在

 負
五

值
漂

準
差
以
下
。

第第
一十
一山

^ ^

項條

需
要

增
列

臨
界

兒
童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白
另

 」
 
 
修

 
 
正
 
 
意
 
 
見
 
 
車

 
 
整
 
 
表

條
文
代
弦
一
 矮

正

意

見

說

明



 封
連

力
損

失
值
之
規
定
：

 一
、

理
度

遠
覺
障
礙
睫
力
損
失
在
25分

貝
以
上
至
40分

貝
者

 二
、

申
度

蔑
覺

障
磺

矮
力

損
失

在
4^分

貝
以

上
至

70分
貝

者
 三

、
重

度
蔑

覺
障

礙
連

力
損

失
在

71分
貝

以
上

至
90分

貝
者

 四
．

全
理

建
力
損
失
在
9^分

貝
以
上
者
。

分
類

揉
準

修
正

為
 輕
度
：
廿
六
｜

四
0

 申
度

:
四

一
｜

七
0

 重
度

:
七

一
｜

九
0

 產
重

度
：

九
一

以
上

條
文

代
號

桂

正

說

萌
一口

持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
      修

     正
     意

     見
     袁

衰

四

第
十

入
條

碩第第
一十
 、八

 二．燒

第第
一十
一八

項條

第第
一十
一八

項條

 姪
配

合
殘

障
福

利
法

相
闢

規
定

對
題

覺
障

發
之

程
度

，
作

一
致

 性
的
規
定
。

 遠
力

損
失

在
四
十
五
分
貝
以
上
者
。

 輕
度

鑒
兒

，
侵

耳
薰

力
損

失
在

五
十

五
至

六
十

九
分

貝
者

 中
度
衰
障
:
侵
耳
裏
力
損
失
在
七
十
至
八
十
九
分
貝
者
。

 重
度
裏
厚
，
接
耳
磚
力
損
失
在
九
十
分
貝
以
上
者
0

 既
是

同
屬

殘
障

之
類

別
，

程
度

在
政

府
相

關
法

規
中

，
應
不

宜
 各

自
為

政
，

作
不

同
的

說
法
。

應
有

其
一

致
性

，
在

相
瞞

單
位

 的
業
務
配
合

連
繫
上

，
也
才
能

一
拉
。

 程
技
殘
障
等

級
修
正

。

 有
關

磊
力

陣
磋

之
訂

定
各

方
面

不
太

相
同

如
「

特
殊

教
育
法

日
 有

一
套

，
公

保
、

勞
保

以
及

兵
役

法
各

有
一

套
，

使
檢

定
者

無
 所

適
從

，
故

首
與

同
仁

們
商
討

也
參

考
其

伯
國

家
規

定
而

將
本

 國
標

準
統

一
仇

，
才

有
以

上
修

正
意

見
請

于
參

考
。

 此
乃

中
華

民
國

耳
鼻

喉
科

莒
學

會
之

標
準

。
九

一
以

上
稱

極
重

 度
，
因
目
前
對

全
理
之
界

定
已

改
。



五

第
甘
揍

第
廿
揍

 理	依
 度	左
 智	且歹
 能	I@寸
 不	規
 足	定
 者	I
 片	改
 於	為
 一	""了
 搜	原
 學	方虱叮
 校	I
 之	
 普	
 通	
 斑	
 就	

 款二^fo
項九
第接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訣
．

竺
"一

 一十	一十
 一八	rA
 項條	項條

 ̂了	一一	建	一違
 全	、極重中輕障		力
 笙	妥全重度度度程		理損
 	。茫度:	，．:度	度失
 改	二圭:呂	o    o   "i	瑾在
 為	弓父占匕	七否	兒二
 "口	稱Q4Q	。以莒	陣十
 極	d寸匕以上極重度	手下定	礙五
 重		為	:分
 度		6	:貝
 琵	片	0	:以
 免	既		:上
 障	弓戶		~者

 硬」	三		應壬
	7C		

 	"。"土		新
 	的		檢
 	茫		查
 	匕^		等
 	稱		級
 	全		凜 萃

︶
 0

蔓
似
不

台

正

意

見

衍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軸
 
 
則

全
堅

易
被

誤
認

為
一

玷
睫
兒

都
沒

有

此
項

認
定

摸
準

似
乎

太
為

寬
 辭
法
，
依
此
認
定
輕
、
中
、

 漂
準

，
對

於
重

度
，

或
全

鞋

如
果

依
教

育
瑾

之
輔

琪
升

學
 度

，
則

幾
乎

有
許

多
人

均
達

此
 似

乎
不

公
平

。

說

男

 」
 
 
修

 
 
正

丈
 
 
整

 
 
表

二

 並
成
立
「

 大
班

級
教

學
，

畢
生

人
致

過
多

，
授

課
教

師
未

受
專
業

訓
揀

 「
 
 
杜

條
文

代
揍

 ，
對
於
學
習
遇
程
「
甚
少
」
不
利
影
舀

 者
卓

改
為

「
堵
有
」
似
較
妥
當
。

 原
條

文
之

陳
述

方
式

與
主

條
文

「
致

接
受

教
百

發
生
一

定
程

度
 之
因
蕪
者
」

形
成
矛

盾
現

象
。



 第第	第第	款第第一	第第第第	""一第
 三廿	三廿	丁廿	二廿三廿	一
 款僚	款烽	三條	款條款條	款

 S「
在
家
自
行
教
百
」
磴
樹
除
或
敢

 家
巡

迴
羈

導
」
。

 「
在

家
教

育
」

""刁

不
足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
班

︶
或

教臻呈:度中

斑育分:能曰
百教位:智霆
 異學xIp不能
學校合即足不
校就作可者足
 分誼之，宜者
 X匕意原交，
 之即，列由重
意可如有口度
 ，，能特杜智
不特就殊會能
宜殊中教禧不
糾教重百利足
惡百度學機者
不班智校構之
清可能宜附辭
 ，倒不樹設理
混除足除之援
 為，者，特構
 一以，以殊部
談示於示教份
 。特口教育，
辣持百斑重

 一條文代號一	口特
 崔	味
 	教
 正	育
 	法
 意	施
 	^^^叮
 1	綑
 兒．	

 	U貝

 ，｜．．｜說	二
 I	修
 I	正
 I	意
 	見
 I	扛
 	整
 明^	"""李之

二"

^^^k

畢迸宜附重迴資
 。、搓設度輔滾
或定之智瑋斑
受為特能教二
政:殊不師貫
府申教足葫施
委重育者痺佰
 託度班，。別
之智就於輔
杜能學特尊
 會不。殊．
蝠足教或
利者百於
 機，學特
溝於校殊
咐特或教
設殊杜育
之學會斑
特校禧就
 殊、利訌
 教特機，
百殊構或
斑教由
就育巡

 輕
度

智
能

不
足

學
生

如
在

普
通

斑
就

豉
，

不
另

成
立

「
貨

源
班

 」
從
事
困
難
學
科
之
補
救
教
學

、
根
本

不
切
寅
捺

。

 依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

國
民

教
百

階
段

，
在

國
民

小
學

 或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

斑
︶

實
施

」
，

法
中

對
重

度
智

障
就

學
轉

 每
過

於
僵

化
，

不
應

特
別

隔
璀

重
度

智
障

者
，

且
有

時
中

度
與

 重
度
間
分
隔
不

易
，
不

應
過
於

低
估

重
度
智

障
者
、

將
其

列
入

 「
就

養
類

」
，

宜
修

正
法

令
。

因
目

前
各

縣
市

仍
設

右
中

重
度

啟
智

旺



七

甲乙

 視
蛋

障
礙

者
之

就
學

葫
瑋

旌
就

其
視

力
狀

況
，

息
否

紊
 有

其
他

障
礙

，
杜

會
適

應
能

力
，

學
業

狀
況

，
家

霆
狀

 況
，
家
長
意
顛
及
當
地
特
殊
教
百
條
件
分
別
安
置
在
一

般
學

校
之

普
通

旺
就

學
並

策
施

佰
別

補
痺

或
於

特
殊

教
 百

班
、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就
學
。

 ︵
異

廿
、

廿
二

、
廿

三
韓

例
一

致
︶

第
廿

一
條

 視
障

學
生

單
純

就
視

力
狀

況
分

別
安

置
殊

不
合

理
，

方
務

 上
並
不
行

。
 目

前
台

滔
配

合
教

育
與

啟
明

學
校

宜
兼

收
弱

視
與
百

生
。

 「
 
 
特
 
 
辣
 
 
教
 
 
育
 
 
法
 
 
施
 
 
行
 
 
紉

日
只

 」
 
 
修

 
 
正
 
 
意
 
 
見

 
 
扛
 
 
整
 
 
表

條
文

代
弦

第第

三廿

款條

第
廿

條

咨

正

意

見

長增由第二一理殊宜0
 期加政三．、:學修政]
姜第府款能部並育缸生正機或
註四管增收份於覓弱得賈瞞在
 。訣理列到課教主多在:指家
 ，。在同程學，病家缸定自
 極杜擠如評政、自弱學行
重會間團量府倩行多校教

醫輻之譴後嬉緒教病派育 利互活發設障百、員者
 能棧動動給置礙，妓磕二
 不構效、證足等在重尊改
足就果杜書夠不家情二為
 者"訊。區。之宜．自緒]
 ，之邁名到行困得
於學踵額校教挺申
 杜生等，之百等謂
 會，，多學應不當
禧其至次竺依適地
利學畢多踵寅於主
 淺費校節以捺入．管
溝教上上在情學教

接萎課課家況之豆
 受英才，教務特行

說

弭

^(0行學]依之]加因
二其教委在照特重重勺

精件二會自迫教日地家
者要百員家強殊霆當在
^  1^      F^r p4q   A=^

 神是。申行入百障主貝
頗]謂教學斑不管行
不家同百條就足教教
 一長意L例誼者育育
致申後是:或於行二
 。請送指在特政常
二請口家殊按無
異特由右教闢法
袁殊父行百責落
務教母教學任文
 教百或百校二，
 百機監匕或，宜
 之構誌。杜逮改
本施人會免列
意教向禧空上
 不，當利洞述
 合或地棧。條
 。在強構文
 家迫附，
自入設門



第第
一廿
一一

款條

一廿
一

訣條

廿
一

條

二

 原
條

文
:
「

 甚
正

為
:
「

 或
於
特
殊
教
育
迸
就
學
」

 或
於

特
殊

教
百

丑
、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就
箏

三二一現
 、、、冤

育重育中理璋
學度畢度度磋
校者校者老者
就於就於於之
華一學一一就
 。穀。般般畢

 校
之

普
通

班
，

特
殊

教
育

斑
或

特
殊

教

學學蔬
校校瑋
 之之，
普普依
溥通左
丑班列
 ，就規
特學定
殊並謗
教文理
百施:
丑僵
或別
特輻
殊醇
 教。

 ̂
依
左
列
規
定
拚
埋
：

 弱
視

者
；

；
；

，
於

特
殊

教
育

班
、

特
殊

教
百

學
 校
就
學
。
︵
增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六
字
︶

 全
盲
者
 
 
^
，
於
特
殊
教
育
斑
、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就
學
 
 
增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六
宇
︶

 確盲口	一一	一一	一
 界者弱	琦	冷	冷
 定安現	封學封學按		
 ，置者	弱校弱．		原
 容於於	視可視		條
 易一一	生資生		文
 造般般	就敖無		亨
 成學學	學濟法		叮貝
 安校校	駐	邁	弱
 置普中	益	應	視
 不通就	將	普	生
 當五學	更	通	使
 的更匕	周	迸	能
 現需一	延	肖	在
 象說項	0	特	普
 。明有		殊	通
 口說		班	斑
 值萌		時	或
 別值		休	特
 葫別		方虱叮	殊
 尊輔		仍	教
 1 群		有	育
 無，		特	斑
 明全		殊	就

 全
盲

者
，

於
一

殼
學

校
之

普
通

斑
就

學
應

增
列

「
並

文
施

 值
別
葫
瑋

」
。

 封
於

全
盲

︵
或

弱
視

︶
之

教
百

安
置

嬉
葫

於
其

他
條

件
之

 說
興

，
如
智
力
，
邁
應
行
覓
；
；
；
等
。

 六
八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綁

日
戶

 修
 
正
 
意
 
見

 
袁
 
整
．

表

條
文

代
弦

彥

正

意

見

說

弭



九

修原
正文

?1 ^1

或於
於一

特殼
殊學
教校
百之
班普
就通
學斑
匕就
上學
增並
列寅

4^4^

^1胞

於僵
特別
殊輻
學革
 校L
 L研
文徐
 字，

輕
庫

陳

第
廿

二
條

第第
一甘

一

一

訣怪

第第第第
一廿廿

一

一一一

一一

款接款怪

第
廿

二
條

第
三
款

殊重殊重
教度教度
百夷育瑾
學覺爭覺
校障校障
就矮就揍
學或學或
 ，全。全
而註茫
兼者者
 身，，
心於於
多特特
重殊殊
淳教教
長百育
老丑妊
得或或
現特特

 ．
．

並
於

「
資

涼
教

ofH」
文

施
值

別
羈

琪

 鑒
冕

障
礙

者
之

就
學

輻
瑋

，
踵

依
其

個
別

學
習

能
力

、
溝

通
能

 力
、

是
否

為
單

一
障

礙
、

家
長

意
顛

、
當

地
特

殊
教

百
設

施
，

 盡
量
將
其
安
置
於
普
通
學
校
資
源
班
就
誼
，
在
前
述
教
百
環
境

 中
無
法
受
教
者
，
再
考
慮
安
置
在
啟
聰
班
就
誼
，
仍
無
法
就
琅

 者
，

才
考

慮
至
啟
聰
學
校
就
衷
。

 原
條
文
:
「
一
、
理
度
；
；
；
並
文
插
個
別
輔
璋
」

 修
正
為
:「

；
；
；
個
別
輔
埤
，
或
於
特
殊
教
育
班
，
或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就
學

」

 二一此學，，不
 、、法習況原能

扭而若依條能目條刻
或無輕原拒力前文板
特法度烽絕的即阻的
殊或障文接例有礙主
 學不礙，受子許了親
 校適學輕。，多許認
就於生度但經多定
學普非障欲過重重
 。通由礙回家度度
斑於學歸長及或
就本生普苦全全
學身僅通心茫堅
時生能班教者者
 ，埋在時尊回，
 仍因普，的歸即
撻素通卻重主無
可及旺遭殘流法
轉障就學者的就
介臻訌校有教誼
 至程。當很百普
特度局好機通
 沫，以的會珀

 中
重
度
睫
障
宜
於
特
殊
學
校
︵
迸
︶
就
訌
，
如
於
普
通
旺
就
學

 ，
難

接
受

特
殊

之
教

百
服

務
。

為
落

文
中

重
度

障
礙

者
之

特
殊

 教
百
宜
增
加

上
述
條

文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紐

日
只

修
 
 
正
 
 
意
 
 
見

 
 
彙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第
廿

一
條

修

正

一

忘

見

增
列

 三
、

盲
多

重
璋

礙
者

，
於

特
殊

教
百

斑
或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就
學

說

萌

盲
多
重
障
礙
學
齡
兒
童
腹
有

接
受

義
務

教
育

的
接

利
與

棧
會

 不
應
設
摒
除
於

學
校
教
育

。



廿一廿
一

一一一

一一

條訣條

覺
庫

磕需
痺要
員加
協設
助資
 ，源
以斑
利或
教多
學障
 。班

斑
教

師
恐

蛙
亦
無

能
力

做
個

別
輔

軍

 	持

 修	殊
 	教
 正	育
 	法
 一忘	施
 	人^刁二r
 	紉
 見	
 	方虱叮

一'

正

見
 
 
史  七
O

 按
原

條
文

輕
度

肢
障

學
生

只
能

在
普

連
班

就
豉

，
且

未
明

 文
規

定
須

予
佰

別
輔

痺
，

似
有

忽
略

輕
度

豉
障

者
受

教
之

 特
殊
需
要

。

 同
甘
二
條

第
一
項

說
明

二
。

 技
連

障
礙

者
之

就
學

瞪
考

慮
其

智
力

、
利

用
輔

具
後

之
行

動
能

 力
、

是
否

為
多

重
障

礙
、

家
長

意
顛

、
當

地
特

殊
教

育
設

施
，

 富
量

將
其

安
置

在
普

通
學

校
資

源
旺

就
誼

，
在

前
述

環
境

中
無

 法
受

教
者

，
再

考
慮

安
置

在
啟

仁
斑

就
詞

，
仍

無
法

適
應

者
才

 者
慮

在
特

殊
學

校
就
衷
。

 肢
鈕

障
礙

者
之

就
學

轉
速

，
依

左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輕

、
中

度
豉
缸
障
礙
者
，
於
一
般
學
校
之
音
通
班
就
學
。

 二
、

重
度

毆
證

障
礙

者
，

於
一

殼
學

校
之

普
通

班
或

特
殊

教
育

 斑
，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或
晉

療
及

杜
會

福
利

機
構

附
設

之
特

 殊
教

育
斑

就
學
。

修原
正侯
為文

 特?1^l
殊:一
 教:、
育:理
斑普度
 ，通:
或班:
特就:
殊學昔
 教，這
百並斑
學實就
校施學
就佰日
學別
1 輔

醇

或
於

由
資

滾
教

師
實

施
個

別
輔

鞋

 重
度
︵
或
極
重
︶

由
學

校
另

聘
生

活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顆

日
只

修
 
 
正
 
 
意
 
 
見
 
 
*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爹

正

一

忘

見

說

明

第
廿

三
烽

 第
二

．
款

第
廿

三
條

第
二

款

第
廿

三
條

異
第

廿
四

模
之

間

 「
於

一
鯉

學
校

之
普

道
班

」
瑚

除
，

於
「

或
特

殊
教

百
迸

就
學

 之
上

增
列

「
於
特
殊
學
校
」

原
條
文
-

修
正
為
-

 「
二
、
中
度
．
．
八
或
特
殊
教
育
班
就
學
」

 「
；
；
；
或
特
殊
教
育
迸
或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就
學
L

 如
上
說
明
。

同
第
廿
二
條
第
二
款
說
嬰

增

力

 插
入

語
言

障
礙

．
學

習
障

礙
、

身
鈕

病
弱

、
蛀

格
及

行
為

異
常

 、
自

閉
症

、
多

重
庫

礙
等

六
類

審
定

標
準

就
學

葫
導

原
則

特
教

法
第

十
五

條
所

列
各

類
障

礙
兒

雯
均

宜
在

細
則

中
明

訂
類

 別
及

分
類

標
準
︵
可
參
考
普
查
手
冊
資
料
︶
。

其
他

六
類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老
定

摸
準

及
就

學
臨

琪
原

則
已

超
規

 劃
研

究
兩

年
餘

，
宜

趁
此

修
訂

棧
會

加
入

其
他

六
類

建
定

凜
準

 及
就
學
葫
痺
原
則
。

第
廿

四
條

瑚
除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第
廿

四
條

 「
得

申
請

當
地

；
；

:」
條

文
的

敘
述

方
式

缺
乏

強
制

性
冥

主

這修開在三二一
 種正一家、、、
需補漏自留以而政障
家敖洞行此巡將府礙
 長。，教項迴較有兒
主亦育方輪棘責童
動為等式逗手任的
 求政於。重的承家
助府為度教擒長
的琉特殘育此無
敘失殊障工項法
述提兒兒作教獨
方供童童留育力
式教接之給工完
 ，育受方家作成
 常環國式長，是
 造境民沒。不項
成覓教有是教
家一百效只百
長藉之果撓任
 到口寒，輕務
 處，務不鬆。
碰當化必的
 璧予，保，

七



第
廿

四
條

 、
第
廿
五

條第
廿

四
條

目
前

除
盲

生
巡

迴
輔

導
員

有
規

定
外

 之
設

置
則

闕
如

。

 中	並
 在	視
 家	當
 自	地
 人^刁二r	主
 教	管
 百	教
 之	百一
 條	行
 文	政
 為	機
 一	構
 O	之
 	日恍句月
 	務
 	熱
 	忱
 	而
 	巨
 	大

左三

 「
 
 
特

 
 
殊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
 
 
修
 
 
正

見
 
 
桌

 
 
整

 
 
表

七

第
廿

四
條

窮
廿

四
條

第
廿

四
條

 動
性

。
 瑚

涂
「

得
申

請
」
宇
搓
。

 改
寅
第
0
0
條
，

條
文

改
為

:
「

第
二

十
第

三
款

，
第

廿
三

條
 第

三
款

及
第

廿
四

條
所

規
定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
得

申
請

當
地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闢
指
定
學
校
派
員
輔
遵
。
」

 宜
另

定
「

特
殊
教
育
巡
迴
磕
爵
人
員
設
置
券
法
」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三

款
所

定
在

家
自

行
教

百
，

得
申

 請
當

地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派

員
輔

淳
，

其
員

額
磊

制
置

於
當

 地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
斑
︶
，
其
考
核
由
學
校
為
之
。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款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三
款
定
在
家
自
行
教
百
，

 家
長

踵
提

出
合

宜
之

教
學

方
案

，
經

地
方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審
查

通
過

而
執

行
之
．
。
家
長
有
需
要
得
申
請
當
地
主
管
教
百
行

 政
機

關
派

員
協

助
輓

淳
。

當
地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
亦

嬉
隨

 時
派

員
考

核
個

別
化

教
學

方
案

之
進

行
。

家
長

無
法

執
行

方
案

 者
，

主
管

教
百
行
政
機
關
得
另
定
適
當
教
學
方
武
。

 第
廿

條
第

三
項

及
第

廿
三

條
第

三
項

所
定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
應

 韶
當

地
強

迫
入

學
委

員
會

同
意

，
其

在
家

自
行

教
百

者
，

得
申

 增
列

員
額

寶
制

之
條

文
及

歸
厲

，
落

文
在

家
自

行
教

百

其
他

類
別

之
輔

爵
人

員

 為
落

策
在

家
自

行
教

百
的

效
果

而
修

訂
，

以
增

加
家

長
的

責
任

 ︵
0依

強
迫

入
學

條
例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

 Q為
協
助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重
隻
身
心
障
礙
之
邁
齡
區
民
完
成
國



七

 廿	廿	廿
 五	五	五

 條一	一"一一	條一
 一區	瓊國	一度
 民	之民	"。'。力
 教	教	0^
 育	百	
 階	階	
 毀	段	
 之	之	
 身	身	
 心	，心	
 障	璋	
 按	礙	
 者	者	
 方	於	
 因	特	
 路	辣	
 沐您	教	
 遙	一百	
 逗	星	
 宵	校	
 於	一呈c	
 特		
 殊		
 教	^	
 一再	箝	

明入橄殊不如
列特除教能因
杜殊]育就路
含迸路專安途
 禧。途業置遙
利遙人於遠
 機遠員普，
溝1 定通必
附等衰丑須
 設字不，解
 之，明須決
 特目。視交
殊前孩通
教若子問
育家殘題
班長障~
亦不情如
為同況捏
其意而供
就則定交
 學不，通
選能且草
揮強派~
 之迫特，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紐

日
只

 」
 
 
修
 
 
正

 
 
意
 
 
見
 
 
丈
 
 
整

 
 
表

姥

正

意

見

說

弭

謂
當

地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指

定
學

校
派

員
輻

溥

 ；
；

；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

；
；

。
修

正
為

；
；

；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

遵
申

請
由

當
地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核
備

者
，

嬉
由

該
揆

 闢
派
員
輔
導
。

 E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
當
地
主
管
教
育
機
關
踵
視
學
生
情
況
指
定

 學
校
派
員
輔

溥
。

 Q國
民
教
育
後
階
段
:申

請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
如
肢
障
︶
老
得

 向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闢
申
請
派
員
輔
導
。

訂家育民民
其自代中教
在行金小育
 家輔，學即
自連唯或自
行者查特七
 教，於殊十
育為八學九
者督十校學
 ，促學八年
須家年斑度
經長度~發
當確明之放
地寅題中無
強送增度法
迫某加身就
入子此心詞
學女頹障一
委就學礙般
員誼齡兒公
 會，兒童耘
同揍重之立
意明左教國

 在
家

自
行

教
百

，
宜

由
教

育
行

政
踐

闊
詔

定
核

倩
較

妥
，

另
由

 該
機
闢
統
琶

謂
派
教

師
賄
群

較
符

實
捺
。



 """^第新	一第	第
 廿	廿	廿
 五	五	五
 條加	烽	條

 第
廿
六
條
 
本
條
文
踵
去
除
。

封
語

言
厚

畏
等

六
穎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之
羞

定
漂

準
及

就
學

輔
醇

 另
立

條
文

規
定

之
。

 第
廿
六
條
 條

文
過
於
飪
耗
，
對
文
中
諸
頹
璋
磋
之
窯
定
及
就
學
葫
爵
目
前

 語
言

障
礙

等
分

類
未

具
官

方
正

式
之

窯
定

標
準

，
易

生
混

淆
 此

六
類

之
就

學
輔

遼
及

設
施

亦
踵

漬
極

辦
理

擴
充

。

 以
學
習
璋
磺
學
生

為
例
，
常

發
生
技

診
斯

為
某
他

它

禧置多業教本1_宜為按政學學
利於重人育候的揍之實踐因校
 機 障負行文規充。捺闢難或
溝適硬撻政缺定為需指時特
 附合者該機乏，類要派，殊
設之之說關強並似置特得教
之特就萌若制將美於殊於百
特殊學其不性重國該教一旺
 殊學輓管指，要九主育骰或
教校瑋理派應的四管專學杜
 育多，、則增相^教業校台
斑重依者:列關一育人之輻
或障其核:對服四行員普利
在擬主方:指務二政輔通機
家班要武之派列公撥遵班溝
 自，障。條兵出法闢之就附
 行或礙文否。之，，學設
 教就類;具卜其其，之
百誼別另決捏考員由特
 。舀及所定供核額主殊
療程指接相會編管教
"及度派之闢同制教育
 杜，之主服學踵育斑
會安專管務校依行就

 增
列

員
額

磊
制

之
法

源
及

爵
厲

，
落

文
特

殊
教

育
之

均
衡

發
展

原
條

文
容

易
造

成
一

般
學

校
普

通
班

鼓
節

排
斥

或
放

棄
學

生
 的

現
象

若
家

長
不

知
主

動
申

請
，

則
學

生
之

受
教

接
益
無

異
 註
剝
奪
。

 一
、

因
多

重
障

礙
學

童
，
目

前
安

置
於

一
般

特
殊

學
校

並
不

十
 分

恰
當

，
所

以
特

殊
學

校
踵

設
立

多
重

障
礙

旺
，
以

收
容

 多
重
障
礙
學
童
。

 二
．

如
患

瑙
性

麻
痺

後
遺

病
者
，

兼
有

豉
障

、
智

障
及

視
障

時
 ，
宜
安
置
於

啟
胡
學
校

多
重

璋
礙

旺
。  七
．

四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紉

白
只

 修
 
 
 
正
 
 
 
意
 
 
．
見
 
 
 
棠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杳

正

意

見
說

明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日
只

 」
 
 
修

 
 
正
 
 
意
 
 
見

 
 
袁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修

正

忘

見

說

弭

第
甘

六
條

第
廿

六
條

第
廿

六
條

第
甘

六
條

第
廿

六
條

第
甘

六
條

右
詳

列
之

必
要

 語
言

障
礙

、
學

習
庫

礙
之

詰
定

及
就

學
葫

邁
是

否
另

訂
條

文
說

 萌
之
較
佳
。

 原
文
：
語
言
厚
礙
、
身
缸
病
弱
:；

；
由
教
育
部
現
亥
臻
需
要

 定
之
。

 崔
正

：
語

言
璋

聚
、

身
扭

病
弱

；
；

；
由

教
育

部
現

箕
揉

需
要

 定
之

，
並

視
需

要
增

設
多

重
庫

畏
特

殊
學

校
。

 一
、

各
類

障
礙

宜
由

研
究

小
組

揍
定

其
姜

定
方

式
，

漂
準

及
就

 學
補

痺
，
明
列
於
細
則
中
。

 語
芒
言
障
礙
:::由

教
百
部
視
文
捺
需
要
定
之
。
宜
修
正
，
踵

 在
本

綑
則

中
訂
定
。

 ；
；

就
學

葫
尊
，
由
教
育
部
公
佈
之
。

 由
教

育
部

磊
箕
臻
需
要
定
之
修
訂
為
由
教
百
部
訂
定
。

 對，
象造
分成
吱不
 ，當
難安
以置使

兄'

真無
正就
需學
要輔
者琪
受法
益令
 ，依
學技
 校，
也便
難學
以障
萌斑
醇學
 。生

 當
時

可
能

資
料

不
足

，
文

猷
久

缺
故

未
明

定
，

時
至

今
日

應
宜

 宜
儘

可
能

列
出

。

 目
前

此
類

學
生

役
多

，
宜

在
扭

則
中

訂
定

老
定

與
就

學
補

每
規

 定
，
較
易
接
以
推
展
。

 此
類

兒
童

之
存

在
乃

摹
寅

，
如

未
訂

定
，

將
無

淒
落

文
，

故
桂

 定
為
踐
予
訂
定
。

第
廿

七
條

 身
心

障
矮

學
生

就
學

，
在

學
前

幼
稚

教
育

及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不

因
八

十
一

學
年

度
特

殊
教

百
斑

之
增

斑
作

業
等

己
將

特
殊

幼
稚

七
五



 廿	廿
 八	/八
 條	條

 廿	廿	
 七	七	

 條	條一	一"""一
 ，力口	一鹿	一受
 不:	蒲	學
 得各	以	區
 逞地	其	限
 於方	他	制
 半政	條	0
 年府	件	
 。需	之	
 於	限	
 簧	制	
 定	0	
 後		
 		
 多		
 半		

 年內		
 給		
 予		
 適		
 當		
 的		
 安		
 置		

樹
除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條
所
稱
教
育
補
助
器
材
如
左
：

 一
、

諸
宇

書
刊
、
大
字
缸
課
本
、
盲
用
寅
撲
、
盲
人
打
字
授
。

 二
、
盲
人
安
全
杖

。
 三

、
義

肢
。
．
 
 
 
 
 
 
 
 
 
 
 
 
 
 
 
 
 
。

 四
、
支
架
。

 五
、

助
瑾

器
、

傳
真
淺
。

 六
、
禱
椅
。

 七
、

毀
盞

或
放

大
盞
、
單
眼
望
眼
霉
。

 八
、
改
良
式
宦
瑙

。

 九
、

其
他

必
需

之
竺
活
葫
助
器
材
。

 學
校

對
於

身
心

陣
矮

學
生

，
得

依
其

陣
礙

情
況

，
協

助
其

依
法

向
殘

障
禧

利
主

管
機

關
或

有
關

機
構

申
請

補
助

右
列

價
人

必
需

此
條

所
列

事
項

一
則

恐
有

不
足

 ，
可

另
定

「
補

功
鋅

法
匕

。

 將
文
句
重
排
意
思
較
萌
頤
。

則
也

興
其

他
條

文
不
相

稱

 斑
列

入
審

查
，

故
踵

未
雨

締
繆

，
將

特
殊

幼
稚

園
之

學
生
來

涼
 也
訂
為
不
受
學
區
限
制
。

 只
說

明
不

受
學

區
限

制
，

造
成

完
全

依
家

長
意

顛
安

置
，

造
成

 不
公
現
象
。

 宜
強
制
規
定
期

限
要
負

責
單
位

在
搓

定
後
給

予
安
置

。

七
六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紐

貝
修
     正

     意
     見

    彙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一
 
烊

正

*

忌

見

說

萌



斤

持
 
 
辣

 
教
 
 
育
 
 
法
 
 
施
 
 
行
 
 
紉

貝
 」
 
 
修
 
 
正

 
 
意

 
 
見
 
 
玷
 
 
整
 
 
表

條
文

代
號

告

正

意

見

之
器

材
-

說
英

第
廿

九
條

第
廿

九
條

第
廿

九
怪

第
廿

九
條

 學
校

對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

瑾
依

其
身

心
狀

況
分

別
按

所
習

科
目

 施
以

值
別

化
教
學
。
狀學搓原
況校正文
 分對:，
別身誼低學學
 按心。落校校
所障者對對
 習礙，身身
科學必心心
目生要障障
以學時矮臻
彈習保學學
性成留生生
規遼某::
定之原::
 ，考年::
某奎級予予
 務，學以以
法踵籍韋渾
由依轉性性
教其於規規
育身低定定
 部心年，。
定發級成
之展附鼠

對
於

畢
業

證
書

的
內

容
及

格
式

宜
說

明
之

 本
條

原
條

文
之

「
彈

性
規

定
二

與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入

學
年
飴

修
 業

年
限

及
保

送
甄

試
升

學
辭

法
，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

成
濱

未
 達

規
定

標
準

者
」

之
精

神
有
相

違
背

，
一

為
彈

性
，

一
為

絕
對

增
列

學
生

學
習

成
濱

考
查

群
法

訂
定

之
棲

責
單

仗

許
多

老
師

及
家

長
對

於
畢

業
證

書
的

頓
豉

及
格

式
有

意
見

-

七
七



託

修"崔咨咨第一口附
 二一正政;私訟公管者正獨本礙校本專正正一。特
 、、第授依立立立教，第立法者，-法設第第章公殊 錄

 畢身，資四闢本特特學育由三學第專或第之二一滾萃
習心以賦揉壞法珠殊校行省揍院四設於四幼烽條蕪含亨

"四
陣璋其侵定第教教之政~及棧之國搓稚草玄
 磋礙學異特，二育育特棧市公大第五民第良本本則素笙
 類教科教殊國十斑掌殊臨~立孚二。小一，法軸侍7T

細
 稱育名育教民四之校教核主特。項學項或第則正則
 窟:稱:育教條設之育定管殊第、第在四依僚匕

 孚智稱一罩育附立設斑，教教三國二幼揉特文公
 璋能之殷校完設、立，報育育款民款稚第殊內"、違
 潭。能或成老受、其請行學所中所圍一教客會
 臻力特後，更愛設省政校稱學罄為項育:韋

 言穎優殊之學及更立主機之高、特資第法見
 潭禧異教階前停及、管關設級少殊賦一~彙

礙貴類育段教拼停愛教核立中年教優款以整
 類啟稱斑由育，群更育定、等輔育異所下表
 稱智一之省及弘，及行，葵以育學或稱簡

 為，殼顏~國立由停政報更上院校身特稱

 語視能稱市民學各辭授請及學、~心殊本

 陣受力，~教校級，關教停校杜迸障幼法

 ，潭資依主育設主由備育游，會~礙稚~

 肢礙畏左管階立管學查部，包禧，者良第

 饋類，列教段老教校。倩國括利指專~二

 障禧畢規育由，育之查立高、貝設斑十

礙為衍定行省由行主;者級晉資之~七
 類啟佳定政~學政管簾，中療賦班，條

 稱明向之踐市校擬教~由學等使。指規

 為，挺:瞞~之瞞育市教、棧異為定

肢甦異或或主另行~育轅構或資訂
障免頹教縣管行政立部業為身拭定

 ，碎或育~教訂踐者核學資心使之

 身礙特部市育定脾，定校賦陣異。
 桓類殊核~行。核由;、屋礙或

病稱才定主政定縣省專異者身七

 弱為能。管授．。~~科或專心人
頹啟使教瞞市市孚身設障

稱聰異育核~~校心之礙

 為，類行定主立、璋學老



 桂侈莒咨佐咨．

 之特要正育由置正、成特主專正持正括正掌師正三二一特
 。殊而第教於以第寅就殊所家第器第轅第。由第、、、殊

 畢定十師落不九滇、辜需畢八理七能六其所五特各各教傷痛
 生。揉或途受搓斑家主之者搓。崔治搓者在鎂殊級級育殘弱
 如專遙畢、長之婁及療核地教教教學類，

 需特業違區各特囂就定棧各特、本由直徑育育育校稱多

 愛殊人，限級殊頤學及盟級殊物法杜耘主班階階或為重

 更學員無制主班、輔就、主教理第會市管，段段特顏障
教生輔法為管或當導學學管育治六禧或教依分合殊面暖
育入導就原教特地應輔校教教療烽利縣育教別併教傷類

 安學之誼則育殊特考導人育師、所援~行育設設育殘禧
 匱後。特。行學殊怠。員行興語稱構市政階匱置迸。為

 方．，殊政校教其為政專言相等~機段之之之多
式華教授就育智委授業治關及政煦正特特全障

 ，校育瞞誼條力員瞞人療服學府核常殊殊名，

 踐應孚於。件、;蹟員、務校聘准緯教教，行

由予校妾等杜並設之定係共~杜班育育依為

 特有或定，會協置在向指同派會，學學左異

殊計特特由盞謂特轅興交為~禧不校校列常

 兒畫殊殊特鷹教殊進行通之充利必，，規類

 童之教學殊力育教修動、，任授另依依定稱

 姜值育生兒、、育，、發考之構冠設設定為

 定別班六童蓋晉學由遵展核，器名置置之行

 及化者值老通療生主能、器貝理稱地地:為

 效軸，月定能、老皆訓嬌法額之。區區異

 孚導由內及力杜定教練治另緯國、及常

 臨，主，就、政及育及與定制民校窺，

 醇其管應學行、就行往其之匱教名別自

 委碑教予棘動行學政返他。於育、稱閉

貝導育邁導能政軸授嬰方該階教之症

 會項行當委力等導關校面學段育。頹

 和目政之員、單委委所的區特階稱

 原，機安含健位員託需支之殊段窟

 孚應關置安康，會相之持國教及自

 七校視指。匱狀負，瞞交性民育類．閉

九共享派其在況責聘學通服中班別症

 同生特教普及特請技工務~，稱，

 裨之殊育通畢殊有或具，小其之顏

 醇需教安五業摹肘授。包~教。面



第棲修第

 三前三二一正二．一正二

 華項、、、第、、第萃

智一小數特八小小上學八一一十~八曳由~~木~由十

 身力二一正辣三二一，衍二一投二二一定學四三二一斑一資
 心、~~二才v~~並性~~能條~~之校^t^^    ^^4    b^^^P    ^^^導條賦

潭佳參音值能推參參專符向學團力各教學校校成同教師浸
礙向加樂漂屋薦加加長合畏業鮭屋本項師生長內濱學師及資異
 教"、國、準具。學國華左異怒與異法評及，、外考榴及任賦教
 育成蹂美差:衍揉科列:成值，第量家盜有活查互家課挺育

找性衍以指研性成覬團滾別應十之長其關動緒推長教異
 及或、上團究或滾定鍾在智符四結推父主表果薦之師學

 創全舞，逍單全持之興就力合矮果薦母任現。或觀依生
旺
"'"  國蹈並興位國茁一值誼測左所。資或、。學察左之

 能性或符值長性凌:別學敦列禧料監輔生。列老

 力各遺合別期有異智校之規資。護導之資定
 測該育左智輔關，力同結定賦人教自科，

竣馥等列力導學在測一果:疫同節我推依
 ，科學荒測之科就轅年在異意及推薦左
 由競、定敦有競試、級平，後教薦具列

 主奏衡之之關奏學性居均應，師。有煩

 管表科一拮學、校向於數分報組寶序
教現成:果科展同測全正別請成賦辭

育特簿在研完一轅年二符主小優理

行別特平習等年之級值合管粗異:

 政屋別均活活級．拮成標左教，特

機異侵數動動居果笛準列育綜貿
 瞞。異以，表於均百差詫行合之

 視。上成現全在分以定政左學

 需，就特年"平之上:機列主

 要性特別級均五。臨資:

聘向別優成數以宴科

請測使異寮正上定遴

 專梭異。百一。之選

 家之，分值。符

畢結徑之半合八

者果主二凜資0

設在辭以準眠

計平單上差伍

 。均位。以異



/人

枉修桂杏

 前~二一前琅正四三二一前以與正二．一正日疑晉正
 項乙、、項視第、、、、項下相第、、第起似寮第

 琨案十教弱視力十極間重間申間理智，同十定輕問由十一身撬十

 免~度育現免未六重。			度。	度	度能且文五之認。			學四值心雋三		
 障指以盲:障達揉度			智	智	智陣值足揍。		定	校烽月厚認條		
 環依休	:飪礙0智		能	能	能礙別年		為	老內礙定		
 ，萬，	侵琅，	．小能	陣	陣	厚，	智緯本	疑	師國	之之疑	
 分國無眼視分三甲陣			礙	礙	礙依力正法		似	依民申學。		似
 為式法視力負或案礙			6●	06	:值瑯常第		身	平中請飴		身
 左視或力測左視~:			值	值	值別轅學十		'Cj	日、主兒		<!L>
 列力甚測定列野本個			叮另	土弓叮	別售	之生八	障	琨小管童		潭
 四表韓定值:		在法別	智	智	智力結之凝		礙	察學教無		礙
 頹測從值在頹二第智			力	力	力羽	果常第	者	及校育前		之
 :定事夫^ :		十十力	測	測	測譴	，槓一	片	學發行述		幼
 之一	"由。左巨	度九測	竣	轅	莓之未稻款		於	業現政晉		兒
 屋殼00		以棧訪	之	之	之拮達對所		徵	成在授療		及
 眼學。三		內第之	拮	拮	拮男	平照稱	得	竄學臨援		學
 視習0以		者二緒	果	果	果，	均，智	其	考學安構		齡
 力活三上		。款果	在	在	在分數其能		父	查生排之		兒
 未動而夫		所未	平	平	平為負任障		母	結有銓證		重
 達者必違		稱達	均	士臼占"	均左	二何礙	或	果疑定開		^
 O	須O	視平	數	數	數列值一，		跆皿	，似事老		得
 0	以。	免均	以	以	以三	標值指	護	會身宜，		憑
 一一	封三	障數	T	T	下穎準分依		人	同心．	其	中
 或	字而	礙以	四	一一	一"一。	差量標	同	學障	父	央
 視	窟以	，下	值	值	值	老表準	意	校礙	母	街
 野	主大	指五	凜	凜	凜	。之化	後	輔之	或	生
 在	要文	依值	準	準	準	得適	珍	導情	監	或
 一一	學字	萬標	差	士虹壬互二	差	分應	穀	室形	註	教
 十	習烏	國準	至	至	至	行	請	及，	人	育
 度	工主	式差	五	四	一一	位為	主	稻應	鷹	行
 以	具要	視。	值	值	倡	於量	管	闢依	於	政
 內	孚	力	凜	凜	凜	百表	教	人左	接	棧
 者	或習	丁之刁寸乙	準	準	準	分上	育	員列	到	肚
 0	其老	所	差	差	差	等之	^r^刁丁	進順	入	評
 	視。	測	斤"	占"	卜"	級評	政	行序	畢	鞋

野定含含含二量授家拚通合

左之~~~十拮瞞庭理知格

二使之之之五果老訪: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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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了""卜

修莒修

~一前接正四三二一前童正四三二一前十正四三二一

 上、項受第、、、、項相第、、、、項分第、、、、

 、豉輕肢教十較語現語聲構語較十重中輕理連貝十重中輕輕

 '度婁育九之言象暢音音言，八度度度徵覓以七度度度徵

 肢障發條同發。異異障潭有接婆建建轉陣上條視視視視

一一上鞋礙生年展常常礙礙穎冤免免兔礙者免免免免
 上上肢厚，一本輪異:::，著本潭障陣障，。本陣障障障

肢肢的礙分定法者常說說說依的法礙礙礙礙依法礙礙磋礙

三的肩:為程第有:話話話障偏第::::使第::::

指姆瞞左度十明語的的的礙異十理瓊婆甦耳十兩兩兩兩

欠指節列之八穎言節音語類現八力力力力語人眼眼眼眼

缺及或三困烽偏的律質音型象條損損損損音揆視視挺屋

 或食肘類難第差語有、有，，第失失失失頻第力力眼琅

援指開:者五或囂明音省分而四在在在在率三長屋視視

 能欠節。款退、顆謂略為造款九七五四婆款眼眼力力

 全缺、所援語且、、左成所十十十十力所在在在在

 廢或腕稱的法不音替列器稱分分五分損稱^0^O

 或踐闢肢現、自量代四通語貝貝分貝失婆。．。．

 顯能節撞象語主或、類困言以以貝以程免0一一二

 著全其璋。用的共添:雜陣上上以上度障一~至至

 障廢中臻、重鳴加者礙。未上未，礙八不^^

 礙或任，語複輿、。，達未達分，不含．．

 ，題何指形、值歪指九達五為指含~二三

 其著一上、廷人曲語十七十左瓊以以者者

 中障關肢語長之、言分十五列免下下或或

 包礙節、扛、性堅理"貝分分四機~老兩兩

 括，棧下之中別調解。貝貝類能者。眼眼

 姆其能肢發斯或錯能。。:永。視視

 指中全或展，年誤力久野野
 或包廢．軀，首玲或或性各各

 食括者幹在語，含表缺為為

 指姆，欠理鞋有糊達損二二

 者指或缺解發不不能，十十

 。或有正與或廂清力嬉度度

食穎常表急稱等與力以以八

指著接達促的現同損內內二"
者陣能力不現象年失者者

 。筷，面清泉。待在。。

 者致，等。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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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正八4F^^ Jl7^^^三八~二~八

 、生第鞋下上、瑾~上、軀下
T

 理一二韓小~肢一八肢重幹^p^^小八八豉八八~肢申幹~~一肢~
舀定十~二一~二一~度~四三二一~三二一~度~三二一~四

 師程揉~~vv豉因~卜~~w~~技~~~~

診度霾兩兩兩兩扭挺一一兩兩一一兩扭霾兩一一兩
 斯之本幹下下上上．瑋幹下下下下上上上厚幹下下下上
患困法肢技技肢硬的肢豉豉豉肢肢肢礙肢肢技肢

有難第姦自的由之:踐的自自的授的大:竄的的自扭
心者十能大援腕棧能授膝踝踐能上姆能全踐踝指
 揀。八腿能闊能厚能開開能穎臂指部能闊授

血身揍昌二全節全漠全節節題著二及屢腳穎節能
 管鍾第而分廢以廢而挺以以著障分食．而趾著以有

'一之老上者站者上上潭礙之指玄欠陣上井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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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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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咨咨

 一發款正四三二一學礙、學直妄與正轉前褚指，．少正二

 、展以第、、、、習等視習接;應第請述、在醇年第、

 以與上廿察學解畢臻其智厚。動潭引或用廿精性人生致或甘其脊

 智事之三拮習、習、		能力礙	協礙起由上二神格揉活其兒一它琵			
 能習情燥果障害璋文力接老			謂邁的環穎條科異闢環生童接輕及			
 陣 事，	礙寫礙北與近定		能常拮境著晉常係境活時晉其			
 礙接者本另之表孫環成正原			力包果因的本師或			申內期本師它
 覓重。法揮老達多境就常則			缺括。	素困法或行或所容由法或慢		
 主之各第上定、種等之程:			陷發	所難第相為妨表、於第專性		
 之陣款十述，基不不問度			和展	引老十關異礙現思譴十家疾		
 多礙之八有除本同利的或			記性	起。八專常也之考質八診宗		
 重為定條刮	智閱學因鞍正		價的	，學條業需人行方、條斯或		
 障主姜第領力誼習素重常			力學	如習第人經學為式主第撞傷		
 礙障與九域測技能所差程			缺習	文潭八貝教習額或理七能害		
 。環程款的敦巧力產異度			陷潭	化礙款協師者著行、款處，		
 ，度所邁、、缺生，以			等礙	刺可所助或。		異為心所弱需
 分，稱用標閱陷。		非上	;與	澈能稱窯輔		於表理稱需長
 為依多評準讀的		直。	後學	不伴學定導		生冤或行長期
 左本重量叱理慈		接	者業	足隨習之人		活僵長窟期療
 列趣障工學解禧		由	如性	、其障。	員	常滯期異療姜
 五則礙具科、。		視	閱的	教他礙	根	規或外常姜者
 顏有，雙成數姜		受	試學	學的，	技	或偏在，者。
 :瞞指定就學定		冷	能習	不障指	平	年差環包。
 棧具之測運學		建	力潭	當礙在	日	飴老境含
 文有。	驗用習	冤	璋礙	所，瑾	之	發，因性
 之同	及等障	竹	礙，	產如、	琨	展此素格
 曳接	督領礙	動	前	生慈說	察	常種之異
 定第	罩域時	作	害老	的免、	及	態現影常
 認一	檢申，	陣	寫如	潭障試	評	，象舀與
 定款	查，燻	礙	能注	礙筷、	估	並通，行
 之至	外加在	丫	力意	，、寫	予	妨常造為
 第	，以口	智	陣力	但智、	以	害持成異
 多八	並評語	能	礙缺	不能算	初	某祺人常
 重款	根量表	不	和陷	是障等	步	學至格。
 陣中	拉。達	足	數、	前礙能	勃均	習成發前八
 礙二	教、	竹	學知	述、力	定	表年展者四
 以款	節蛙	情	能免	狀倩的	寸	現。之指
 影或	的乃巴	褚	力缺	況堵習	並	、後缺在
 窖二	親理	陣	璋陷	所困得	得	情老陷言



 	桂桂		桂				修
 請畢二-	正正二	二一前等治正		一一一	一	一前揉正五四三二	
 補校、	第第、	、．、項功療第		卜	竹	、項，第、、、、	
 助對其誌廿甘重，		申者理顏能後甘均重故中數理自控廿以以以以					
 值於他字七六度而度;度面之~五數度負霞負度閉晉四某肢遵視							
 人身必書搓烽顏無顏或顏傷潭原揉負自四自:						自症療僥他譴免免	
 必心需刊面法面缺面殘礙因四閉值閉值閉障踐某陣陣陣							
 需陣之	本本鴿或笛損鴿，，		的本值症凜症標症礙構本一礙礙磋				
 之礙教	法法殘難殘面殘依而影法標:準:準:，						老法題為為為
 器學育	第第:以:瀆:璋對舀第準指差指差指依定第著主主主						
 材生報	十十頭倍缺佔缺礙生，十差語以語以語障負十障之之之						
 。，助	九八、復鼻百鼻程活使八．			言上言上言礙自八礙多多多			
 得器	搓烽技者、分二度適頭操			溝，	溝。	溝程閉條為重重重	
 依材	所第、。	眼之分，應、第		通未通		通度症第主障障潭	
 其	稱十頸	窩三之分困鼓十		莉達和		和，	，十之礙礙簇
 潭	教二部	、十一窟難、一		人平人		人分致款多。。。	
 礙	育款殘	蛙至，左者顎款		捺均蹂		捺為接所重	
 情	爵所缺	側百單列。	育所	杜數杜		杜左受稱障	
 況	助稱面	上分側三	、矜	會負會		會列教自礙	
 ̂	器其讀	顎之上類	要顏	三二三	互	二三三	育閉。
 協	討他佔	、五顎:	部面	動值動		動類發症	
 助	如穎百	下十或	，傷	能漂能		能:	生，
 其	左著分	顎，下	發殘	力準力		力	程指
 依	:陣之	二而顎	生，	重差中		睡	度語
 法	磋八	分無缺	外指	度	度	度	之言
 向	係十	之法損	殘受	潭	障	障	困器
 殘	:以	一或二	奚先	礙	硬	硬	鞋通
 障	:上	或難分	異天	才	方	斤	者和
 一渴	^戶^	殘以之	，或	值	值	個	人
 利	無	缺侈一	或後	t^t另	五弓叮	叮另	揉
 主	法	面復以	造天	智	智	智	杜
 管	或	瀆者下	成~	力	力	力	會
 援	鞋	i^三^。美豈	呼外	測	測	測	互
 關	以	百成	吸傷	驗	轅	驗	動
 或	修	分明	肖竹	之	之	之	功
 八有	復	之穎	咀疾	拮	拮	拮	能
 五肘	者	五中	嘻紊	果	果	果	廣
 棧	0	十絞	"或	未	在	在	泛
 溝		以偏	吞疾	達	平	平	佳
 申		上移	瞌霜	平	均	均	厚



 一	"""四咨		"""一=爹^	一草
 I	揉正		接正	案
 	揉		揉，	
 l	文		文	揉

 1一一-	第""一一"	一一一一"一	第^一一"一	次
 八"	。建	m&&	停建	一格
 ̂．接二	議	校特人	誹議	
 ̂受項	所	五殊口	應公，	
 ̂委第	有	級教常	明立	
 ̂託三	肆	數育態	訂學	
 ̂辭款	礙	明的分	在校	正
 ̂理建	類	訂人配	什之	
 ̂者議	三弓叮	特數理	度特	
 ̂可增	均	殊也詮	情殊	
 ̂冠加	以	斑就:	況教	
 ̂其口	"口	的怒人	下育	囂
 ̂名杜	啟	斑多口	方斑	
 ̂。會	>      X	數，超	可之	
 ̂1 禧	l_	。故多	為設	
 ̂利	取	應需	之立	見□一

 L"""一	代""一	&m	。及"@@@	
 ft ? #&2#	恐直			卜
 ̂何故殊學說理	有接			
 ̂牽不斑校定念	傷以			
 ̂連應視一，乃	害障			
 ̂。與為斑將基	。礙			
 ̂學同~杜於	類			
 ̂區等與會設	叮另			
 ̂內地國諄匱	稱			
 ̂之位民利設	之			
 ̂國，中授備	斤			
 ̂民窟小構標	對			
 ̂中一畢所準	畢			
 ̂小獨所設第	生			
 ̂畢立設之九	，□			匕

 ̂&zw&	豆一			

 一	修第	桂
 冷	畫四	予正
 公		以第
 漠	廿幸	彈廿
 兮	九	桂八
 素	條附	規烽
 見		定
 女	本則	學
 整	柚	其校
 表	竹H刁月片	辭對
 	自	法身
 	發	由，心
 	布	各障
 	日	級礙
 	施	主學
 	行	管主 	0	教學有習行成政題機之開考訂查定，之應。依其身口，、發展狀況分別按

/入

所
習

科



 			五咨	一"草，
 			揍正	案
 			揉	
 			文	揍

 	一		第	次一""
 為其	祐踐。杜建	群磊民	設學規在民建	一格
 之考	真闢教會議	法利中	班校模法申諱	
 核	之依師禧敢	另踐小	者，足規:剛	
 勺由	，法由利為	定溝學	其袁以邁:除	
 等杜	轉核踐接]	之為或	教楨附當.   ^1	
 L^含	請薪構構輕	。之啟	師不設處，員	正
 字複	畢。聘器主	1 並智	員足特加者額	
 燻利	校其，理管	送學	額以殊上核緯	
 刪授	器考報特教	所校	穗設學口群制	
 除構	理核請殊育	屏。	制校校杜法匱	
 ，等	。由教學行	學其	置者者會另於	意
 較及	口杜育校政	校考	於則則輻定該	
 為學	會行或授	器核	邁可可利之學	
 有校	禧政特闢	理由	當設設援。區	
 力共	利主殊核	。杜	之斑特構1 之	見 一

 。同	授管斑准	其會一"一	國。殊其國	
 	療特若		任，特殊之本	一說
 	之殊杜		何故殊學窺理	
 	效學會		牽不斑校定念	
 	果校輻		連應視一，乃	
 	。時利		。與為旺將基	
 	，踐		學同~杜於	
 	更構		區等與會設	
 	可設		內地國禧置	
 	收迸		之位民利設	
 	整六		國，中授倩	
 	合迸		民為小構標	
 	教以		中一學所準	
 	育上		小獨所設第	
 	興可		學立設之九	明
 	治設		有捏之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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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崔搓正操文第	咨正棧文第六鎂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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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咨
 		搽正
 		棧
 		文

 		第"一
 妻.   ?1	長特意，之建	
 之::	同殊。	薦值議
 值::	意學	視別敢
 別1^ ?	。生	學化窟
 叱，踐	匕-"	生教]
 輔建予	^^	之育:
 導議有	^^	需方:
 :改計	共	要案:
 :為畫	同	而輛"
 .   ^1之	輓	定導學
 I^ 0值	導	，，校
 。:另9	之	並其蹟
 :化	兌	輕輔予
 須輔	並	家導有
 有導	鯉	長項計

 計，一"	家一	同目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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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區原二	予建	^二
 違無之則:	教議	十夕卜
 或法限11 ?	育第	值
 重:制建其	代二	月
 度:為議教	金項	匕^
 障"原改育	，揉	建
 礙L^glj為安	輔文	封諺
 ，建匕丰置	導再	締
 無議。其以	就加	短
 法改口教不	學上	為
 :覓由育受	。""R	一口
 .   ?1於安學	l 或	一一"""一
 "由落置區	由	值
 匕於途不限	政	月
 。路遙受制	府	L_
 途違學為	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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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於受心建

本一授議

法殼能改

第教發為

十育展]

八有有:

接困顛:

第蕪著:

 一，的其

款但差他

至無異題

第法現著

十明象陣
 一璀，礙

款歸致係

者屬接身

 生，每障一現

蹺卻節碟百輔

即為課臨公瑋

為各均界分中

 本類寫誌，學

 款特書，視生

 所殊法能力，

 稱班，行、十

情的無動甦五

況拒法但力歲

 。絕上是、，

對其較智身

象他緩力高

 。課慢均不

 該程，在及

 	十桂	回
 	七正	案^
 	揉揉	l
 	文	條^

 """""一"""	第一‥^"""一"""""""一""一	次^
 求學學手之連	礙為之入建	刁
 兩金生冊殘障	對本違，議	
 者、申係陣程	象法力同將	l
 相鵲請以等度	。第損時二	I
 符功入後級興	十失將十	l
 。器學者標]	八在單五	正^
 材、之準殘	條四側至	l
 工窘規差障	第十性四	I
 具定定異磊	三分道十	I
 等、定頗利	款貝冕分	l
 日升出大法	所以障貝	囂^
 後學種，施	稱上礙之	I
 撰乃顏有行	之老，婆	I
 益至，瞞紉	連，若潭	I
 ，獎事殘則	冤也差者	^」咋」

 宜助關障匕	障列耳紹"@@""""	

 	一一一一	回
 	上因器單不者文未五學	
 	之為補側重無欺邁至習	
 	不文助性視太證當四說	
 	利默與之這多明補十話	
 	，題教婆個影~教分階	
 	迫示育障程舀。而貝段	
 	切這上老度，成對之申	
 	需些的也之但人學婆，	
 	要學特應婆是已習障即	
 	協生別享力幼學有老使	
 	助在協有損見習影也是	I
 	。孚助助失不語召會二	匕

 	習，甦。可言~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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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一一	會本記主出地時		「檢
 		竹	肖卜	註次鞋持席鈷閒		
 姿	建修	依討特主內會:			人人	討
 或之本磋正	議正	的口論殊席		容議顏:員台八		與
 身學法者第	:第	定檢與教致		:議淑吳:淫十		巾爹-
 心校第專二	無一	姜討建育詞		題玲武王陳萬吳節一		訂忙
 障，四設燥	撲	。興議法		勺6	典秉素明武範年	河殊教去
 礙或條之		咨事施		特	教哲雲美典大入	
 者於第幼本	本	訂項行		殊	授院小教教學月	
 專國一稚法	扭	特:	扭	教	長姐授搜特三	吐匕咨
 設民項園第	什卜吋甘片八	殊	貝^」	育	、、、、殊日	
 之小第，四	依	教	粗	法	楊葉許旋教上	二匕
 斑學二或條	特	育	張	施	金玲澤金育午	丫也
 。、款在第	殊	法	主	^^.^丁丁	鶯銓銘池系九	相
 國所幼一	教	暨	任	紉	小小主先小時	片封
 民稱稚項	育	其	蒨	占乞叮	姐姐任生所至	"口"吉吉
 中特圍第	法	他	莉		|H      %      N       >     *^~* —r-	夫乞
 學殊為一	斤"	相	說		顏吳林張視二	"^"^"
 、教資款	以	開	明		淑咨寶蒨遵時	弟
 少言賦所	T	法			玲杏山莉教	七一
 年學長稱	簡	氛			小小主主室	吠座設會會
 舖校異特	稱	1			姐姐任任	
 育~或殊	本	第			肖卜肖	
 院班身幼	法	"上夕卜			倪李林	
 、~心稚	口"	次			志乙貿	壬休包舌于寸
 杜，障良	第	座			瑞明貴	言己
 會指環~	"一一	談			^^h步三孝女	妾壬丰
 福為者班	十	會			姐生授	
 利資專~	七	會			琦冷冷	
 、賦設，	條	議			廖蘇張	
 晉優之指	規	囂			進清正	
 療異斑為	定	見			安守芬	
 等或。資	訂	塔			先教老	
 機身賦	定	寸歹			生授師	
 溝心挺	之	對			弋弋肖	
 為障異	0	於			林王陳	
 資礙或		特			玲藹美	
 賦老身		殊			君萍芳	
 優專心		兒			校小老	
 異設璋		童			長姐師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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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議三二一特二一正

 二二、、、殊、、第

::特之各各教自弱聰身異資四

 ]特殊。紋級育閉類，心頹賦條

 啟殊教教教學症稱學潭，屋

 X教育育育校，為習複以異特

匕育斑階階或顏病障教其教殊

 雖夢，段段特面弱礙育學育教

 有校伕分合殊傷，馥:科，育

 啟或教別併教殘多稱智名一．學

發特育設設育類重為能稱艘校

之殊階置匱迸稱障學障稱能或

正教段之之之為礙潭礙之力特

 向育正特特全顏類，類。瑾殊

意班常殊殊名面稱語稱異教

 義之磊教教，傷為言為．類育

 ，類妞育育依殘多障啟．稱斑

 但稱，學學左。障礙智一之

 亦依不校校列，類，艘類

 有障必，，規行韜視能稱

 人鍰另依依定為篇凳力，

認類冠設設定異語障資依

 為．稱名匱置之常障礙優左

 有反稱地地:類，類，列

 標而。區區稱肢籍學規

 記更、及為饋為衍定

之複校類行障啟性定

負建名別為礙明向之

 向，、稱異類，臣:

作宜教之常稱轄異

 用鮭育。，為免類

 。持階自肢陣或

原段閉障礙特

 及症，類殊

類類身稱才

別稱捏為能

稱為病啟使

 「
弘
佇
X」

建修建建

議核管核弘虱公一~正議議校本

 :定教定立立立市立第二二、法

 無。育;特特學~者三::獨第

 。行依殊殊校主，條教此立四

 ．取本教教之管由育處學揍
授法育育特教省公上是院第

瞞第斑學殊育~立之否及二

核二之校教行市特概可大項

定十設之育政~殊念指學第

 ，四立設斑踐主教不明。三

 國條、立，闊管育宜專款

 民附愛、其核教學"於設所

教設更愛設定育校此之稱

 育老及更立，行之列班高

 完，停艾、霰政設出包級

 成學器停羹請機立，含申

 後前，辭更省關、宜資等

 之教私，及主核愛於滾以

階育立由停管定更其斑上

 段及學各鋅教，及他、學

 由國校級．，育報停福特校

 省民設主由行請辭關殊，

 ~教立管學政教，法斑包

市育者教校踐育國中等括

 ~階，育之關部立訂。高

主段由行主備備老定級

 管由學政管查查，。申

 教省校棧教。;由學

 育~之睞育縣教、

 行市主另行．小育轅

 政~管行政市部．業

踐或教訂機~核學

韶縣育定臨立定校

 或八行。核者;、

 教市政定，省"專

九
四

部主瞞

由一

縣市

科



 	修	建		侈	建修	建	修	建彥	建
 由育正		議在學特責有正			議或正	議通，正		議申其正	"""云支毛
 於安第		:普業殊特甜第			:踐第	:工包第		;卜人孝丈勇芸	一一
 盜匱九		管因通成學殊專八			無溝七	等口具括六		額教小師五	6台
 途以條		道家班就生學家條			。饒條	匕交．	輟條	縷節~由鎂	比
 遙不		，長	、之主學		理	字通	能	制聘學所	照
 遠受各		可不資家就所者各			。特	使	治本	置用。在連	普
 ，學級		向具滾長學需及級			殊	文發	療法	於是其地主	邁
 無區主		主代斑囂斡之機主			教	意展	第	該否考直管	學
 法限管		管表	頤導萎瞞管		育	較	物六	學一核轄教	校
 就制教		教性特、應定、教			教	順矯	理條	區元由市育	戶
 諒為育		育，殊當考及學育			節	牡但	治所	之化杜或行	碉
 特原行		行故班地慮就校行			與	說與	療稱	國均會縣政	除
 殊則政		政此或特其學人政			專	明其	相	民由輻~援	類
 教．	揆	機處特殊智輔員機			業	應他	語關	申教利市關	稱
 育	關	關不殊教力導為關			人	再方	言服	八育機一核	之
 學	於	申宜學育、		委應	員	加面	治務	小局構政准	親
 校	婁	訴增校條杜		員設	之	強的	療係	~聘等府杜	定
 或	4"正	，加就件會		;匱	在	支	、指	學派及聘會	^
 特	"二"丁	申家諳筆適		並特	轅	肚行	定交	改有學~穎	以
 殊	殊	訴長	，應	協殊	進	性	向溥	為所校派利	7SZ
 教	與丁	拼;	由力	謂教	修	服	興、	置爭共匕擬	免
 育	生	法宜	特、	教育	^	務	行發	於議同充溝	漂
 班	一	另增	殊薄	育學	由	^	動展	所，為任辭	"己寸^日
 老	個	訂加	兒通	、主	主	包	卜冷	轄本之之理	0
 向	月	。規	童能	晉證	管	括	聽嬌	之次，，之	
 由	內	範	鑒力	療定	教	L^	能治	公會考員國	
 主	J	家	定、	、及	育	柱守	訓與	立議核額民	
 管	應	只	及行	杜就	，-盯	字	錶其	學建游編教	
 教	予	不	就動	政學	政	蹦	及他	校議法制育	
 育	適	接	學能	輔	機	除	往方	。特另置階	
 ，^行	當	受	輔力	行導	關	6寸	返面	殊定於段	
 政	之	安	導、	政委	委	條	學的	教之該特	
 九機	安	置	委健	等員	託	文	校支	育。學殊	
 五關	匱	時	員康	單會	稻	 	所持	班區教	
 指	O	的	會狀	位．，	關	後	需性	教之育	
 派	其	申	安況	聘	學	口十q	之服	師國班	
 特	教	訴	置及	負請	校	一口	交務	員民，	



 	修	建			彥	建修	建建
 一一	正	"""言毛壬	一一		一正	議輔特之正	議議殊
 兮．兮	第	^6	卜		第	:導殊需第	，二一教"'
 學斤~一	十	八家八	~稜由小	~~小由十		無之學要十	;:育
 衙二一殷二		一"巨一""""只一"	一異學四	一一一"一一	一斑一	。。生而條	須將安教
 性v~能條		匕親~	~規校~	~~一導繞		如定	]隸置師
 向學團力		增察各教定校校成同教師				害。特	由導涉或
 優業遼侵本		加恐項師之長內遼摹師及資				愛殊	於加及專
 異寵興異法		家不評及學、外考稻及任賦				更學	路入增業
 :成值，	第	長適量	家生有活查互家課優			教生	途，迸人
 團濱別應十		推宜之	長，關動結推長教異			育入	遙故，員
 體在智符四		薦而結推經主表果薦之師學				安學	遠於六輔
 興就力合條		。應果	薦其任冤	、或親依笙		置後	1 第個導
 傭謨測左所		改	資父、。	學察左之		方，	之一月之
 別學驗列稱		為	料母輔	生	列妾	式學	後項是。
 智校之規資		家	。或導	之	資定	，校	加中否
 力同拮定賦		丁。	監教	自	料，	蹲．應	?1?1太
 測一果:	僅	推	謹師	我	推依	由予	或鏤短
 譴年左	里才"	薦	人及	推	蕙左	特有	重予。
 、級平	夕	^	同教	薦	具列	殊計	度適
 性居均	應	故	意師	0	有頓	兒畫	潭當
 向於數	分	第	後組		資序	童之	礙之
 測全正	另『J	一	成		賦辦	飪值	匕安
 驗年二	符	款	報小		優理	定別	等置
 之級個	入	之	請組		三三．子"千．"	及化	字匕
 結成漂	左	了""'"	士+		特	就輔	。後
 果漬準	叮歹	一	管綜		質	嬰導	面
 均百差	規	匕	教合		之	葡，	口力
 在分以	定	""]	育左		學	導其	一'
 平之上	^乙	及	4于歹甘		生	委輔	或
 均五。		家	政資		6^	員導	輔
 數以		丁。	棧科			會．項	導
 正上		L_	關遴			和目	1
 一。		等	爹選			原	等"九
 個		字	定符			學踵	字．六
 半		刪	之合			校視	O
 漂		除	。貢			共學	凸弟
 準		^^	賦			同"生	"一



 	*一該一	一理正		議知粟格正			議計前三			
 	二冷	冷	第	:之似之第			:   ?	項。		
 	無闢麗庭由		十	闢依日身皆十			智曰一穴	智八八平特	""""'""八	~差
 	。婁認訪學		四	之公超心療三			，採力	力二一均殊	一一一一	一以
 	定定問校		蜂	證襄-	障援條		相測	^    ^^^T^^數才	""";"'"吋	~上
 	之為	老		明會值碟構			對轅	性參音正能罩參參上專，		
 	。疑	師	國	認囂月之認疑			蔑有	向加樂二僅位加加。		長並
 	似	依	民	定見內學定似			念其	、國、值異推學國		學符
 	身	平	申	，第	齡之身		，測	成臻美標:薦術曉		科合
 	，已	日	今	第一申兒．		，□	減竣	就性衍準指．	研性	成左
 	障	親	刁	二項請童		障	少工	及或、差團	究或	濱列
 	礙	察	學	項改主無		礙	智具	創全舞以鈕	罩全	持規
 	老	及	校	申為管前		之	商上	造國蹈上與	位國	稜定
 	^	學	發	請滋教述		幼	標之	能性或，值	長性	長之
 	於	。""青壬	現	主中育舀		兒	記案	力各鐘並別	期有	異一
 	徵	成	在	管央行療		及	，漂	測該育符智	輔關	夕二
 	得	演	學	教主政棧		學	故困	驗類等合力	導學	在
 	其	考	學	育管機構		齡	將竅	，科學左測	之科	就
 	父	香一	生	行衛關之		兒	智	由競、列鼓	有蔑	誼
 	母	結	有	政生安證		羊星	力宜	主賽術規之	關賽	學
 	或	刀。	疑	機行排明		夕	測將	管表科定結	學	校
 	飴皿	兮	似	關政老者		得	轅智	教現成之果	科"展	同
 	護	會	身	鍰機定，		憑	之能	育特竄一在	研覓	一
 	人	同	，已	定關事其		申	值瑾	行別特:平	習等	年
 	同	垣呈寸"	障	改指宜父		央	刪異	政瑾別均	活活	級
 	意	校	礙	為定	母	衛	除操	機異使數	動動	居
 	後	輔	之	安之	或	生	;作	關。異以	，表	於
 	占	導	情	徘晉	監	或	鈕性	視。上	成現	全
 	報	去二	形	銓療	護	教	育定	需，	就特	年
 	請	及	片	定機	人	育	不菱	要佳	特別	級
 	主	相	憊	事構	踵	^=^^行	列改	聘向	別臣	成
 	管	關	依	宜或	於	政	入為	測請-仁	使異	覆
 九	教	人	左	。教	接	棧	特概	驗專	異。	百
 七	育	員	日歹	育	詞^	關	殊念	家之	介	分
 	^^了丁	進	順	^^^刁丁	入	評	才性	結學	經	之、
 	政	S.「「刁丁	序	政	學	簧	能定	者果	主	一一
 	踐	家	游	機	通	八口	復姜	設在	辭	以



議四三二一前級結正

 :、、、、項．二果第
無極~重~中匕理智十興十

 。重之度之度之度能五稻五

度間智間智間智障以同條

 智。能。能。能礙下寅

 能麗潭障，，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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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議四三二一前八二一前之正

 第:、、、、項乙、、項使第

十名重申輕輕視案在教弱視眼十

七稱度度度徵冤~二育親受視六

 條、視視視視潭指十盲:陣力條

"標冕覺凳梵礙依度:匿礙未

 本準陣障障障，萬以僅眼，達八

法與礙礙磋礙分國內眼視分0甲

 第殘::::為式，視力為．案

十禧兩兩兩兩左視無力測左三~

八法眼眼眼眼列力法測定列或本

條不視視使緩四表或定值二視法

第一力力眼眼類測甚值在類野第

三致緩優親視:定難未^ ^在十

 款，眼眼力力之從達。二九

所建在在在在優事00十條

 稱議^^00眼一。三度第

 覆甲。．。。視般0以以二

覺乙0一一二力學三上內款

障兩一一至至未習而未老所

 臻案八不^0達活必達。稱

 ，合不含。。0動須0視

 指併含~二三．者以。覺

 鍵考以以老老二。點三障

覺量下下或或或字而礙以四三

 機較~老兩兩視為以，下個個

 能適者。眼眼野主大指五標漂

 永宜。視視在要丈依值準準

 久。野野二學字萬漂

性各各十習為國準

缺為為度工主式差

 損二二以具要視。

 ，十十內，學力

 鑲度度者或習表．

 力以以。共者所

 損內內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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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建彥建

 八一前，正議四三二一前幹正議四三二一前在

 上、項致第:、、、、項兒第:、、、、項四
~~肢輕肢接十無面語清語象擊構語童十第重中輕輕婆十
 二一~度遐受九。，言等場。音音言相八一度度度徵覓分
一~肢障教條蛟發混異異陣障較鎂款瓊遼遵違障貝
 一礙上捏臻育之展象常常礙礙，申覺免覺免磋以
 上者肢潭，發本同異。:::，有本四障障暉陣，上
 肢。的礙分生法年常說說說依顯法十礙硬礙臻依者

 的肩:為一第齡:話話話障著第分::::優。

姆開左定十者語的的的礙的十貝瓊轉轉瓊耳

指節列程八有言節音語穎偏八改力力力力語
及或三度烽萌的律質音型異燥為損損損損音

 食肘穎之第穎語有、有，現第二失失失失顏
 指瞞:困五偏意．明．音省分象四十在在在在宰
 欠節難款差、穎調略為，款五九七五四婆
 缺、者所或語且、、左而所分十十十十力
 或腕。稱逞法不音替列造稱貝分分五分損

 踐關肢緩、自豈代四成語，貝貝分貝失
 能節道的語主或、類淆言以以以貝以程
全其障現用的共添:通障免上上以上度
 廢中礙象、重鳴加困礙有。未上未，
 或任，。語複興、難，些達未達分

 題何指形、個歪者指需九達五為
 著一上、延人曲。語特十七十左

 障關肢語長之、言殊分十五列
 礙節、車、性堅理教貝分分四
 ，機下之中別謂解育。貝貝類

 肢發斷或讀能老。。:

 或展，年誤力．道

 殖，首齡或或排

 幹在語，含表除

欠理難有潮達在

缺解發不不能外

 正興或相清力。

常表急稱等與

棧達促的現同

者障能方不現象年

 	其	能
 	中	全
 	包	廢
 	括	者
 	姆	^
 九	指	或
 兀	心取	有
 	食	額
 	指	著



 紊~~．~=~~小一~"~

 :軀下上、軀下上、軀下

無幹~八肢八~肢重幹~一~小技~~~肢中幹~小~肢~~

~二一二一度四=一一:二一度三二一~四三

 ~~~v肢因~~vv~一~肢~w~~~

因兩兩兩兩撞軀一一兩兩一一兩撞因兩一一兩一
軀軀

幹下下上上障幹下下下下上上上障幹下下下上上
肢肢肢肢礙的肢肢肢肢肢肢肢礙肢肢肢肢肢

之自的由之:援的自自的揆的大:的的的自姆三
踐援
大援腕援能機膝踝踐能上妞全揆踝指指

障能腿能瞞能陣能開關能穎臂指薑部能關機欠
 援二全節全礦全節節題著二及．援腳穎節能缺
一分廢以廢而廢以以著障分食趾著以有或
仰之者上者站老上上障礙之指而欠障上顛機
無致
 "一。欠。立。授援摸者一欠"缺礙欠著能

 董以缺困能能者。以缺芝或者缺潭全行

 立上者．難欠老。上或困揆。者礙廢
 欠。老缺。欠棲能。者或

 亨缺。者缺能蕪全。顯老

 者。者全。廢著
 。。廢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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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格建侈

O

 三二一學學缺學是、習正			議並前害至展在正		議二一教正
 、、、習能陷習前情得第			:得述其成之育第		:"、育第
 學堵其智障力、障述緒與廿			無轉性學年缺少甘		無其、輕發二
 習障能力臻陣視礙狀困應二			。請格習。陷年一		。它蹈蕾生十
 障礙力接審礙動通況晏用條			精異表後，或條		控脊師一條
 磋、與近定等協常所;上			神常現者導兒		晉罷診定
 孫文成正原	謂包直或穎本		科或、	指致童本	師及斯程本
 多叱就常則	能括接由著法		番行情在其時法		或其患度法
 種環之程:	力發引環的第		師為堵生生期第		專它有之第
 不境間度	缺展起境困十		或異"	活活由十	家慢心困十
 同等的或	陷性的因鍵八		相常人環內於八		診性授蔑八
 學不嚴正	和的拮素者條		闢需臻境容鐘條		斯疾血者條
 習利重常	記學果所。第		專控開中、質第		道病管。第
 能因差程	價習。	引學八	業教係所思、七		能或、身六
 力素異度	力障	起習款	人師、	衰考主款	虛傷氣遼款
 缺所，以	缺礙	，障所	員或或現方理所		弱害管病所
 陷產非上	陷與	如礙稱	協翰妨之式、稱		需，肺弱罄
 的生直。	等學	文可學	助導磋行或心行		長需輟依身
 籠。接	;業	北能習	寨人他為行理為		期長、其撞
 稱由	後性	刺伴障	定員人題窟或異		療期血程病
 視	者的	澈隨礙	之根學著表長常		養療液度弱
 銓冤	如學	不其，	。按習具現期，		者姜、分，
 定、	閱習	足他指	平者於僅外包		。老免為指
 學轄	讀障	、的在	日	生浦在含	。疫左身
 習免	能礙	教障婆	之	活或環性	、列羅
 障、	力	學礙、	親	常偏境格	內二慢
 碟動	障前	不，說	奈	規差因異	分類性
 時作	礙者	當如、	及	或者素常	泌:英
 障	如	所感諱	評	年，之與	、病
 應礙	書注	產免、	估	飴此影行	肝，
 在、	寫意	生障寫	予	發種舀為	滾捏
 □智	能力	的礙、	以	展現，異	、能
 語能	力缺	陣、算	初	常象造常	胃虛
 表不	障陷	礙智等	步	態通成。	腸弱
 達足	礙、	，能能	彭口。吟	，常人前	、致
 肖肖	和知	但障力	定	並持格者	臂接
 建情	數冤	不礙的	外	妨棣發指	授受



 修	建			彥	建	莒	建
 疾正	議	"一一""一一	一前哇正		議五四三二	一礙或正	議．．四
 病第	^卓	冷肖	、．項障．第		「冷冷冷竹	、以二第	足肖
 治廿	定達重平中平輕自礙廿				無以以以以以影款廿		無的孚見
 療五	衰平度均度均度閉，四				。其技婆視	智眷以三、	。親習理
 後條	與均自數自數自症．建鎂				也道覺蛋能發上鎂		察埠解
 匕	殘數閉負閉負閉潭晉				某渾潭璋障展之		結磋、
 原本	禧負症四症、		症礙療本		一礙礙礙礙與情本		果之害
 因法	法四:僵:僵，			，棧法	顛為為為為'學妻法		，寮為
 的第	差值指標指標指依構第				著主"主主主習老第		另定表
 影十	梟標語準語學語障妾十				障之之之之 。十		學，違
 眷八	頗準言差言差言礙定八				礙多多多多嚴各八		上除、
 ，條	大差講以溝以溝程為條				為重重重重重款鎂		述智基
 使第	?     e	通上盞土通度自第			主障障障瑋．之之第		有力本
 頭十	因	和，和	和	，閉十	之接礙賤礙璋定九		瞞測閱
 "一	智	人未人	人分症款		多?。。	。礙義款	領驗讓
 技歎	力	臻達蹂	捺．為，所		重	為與所	域、技
 、所	測	杜平杜	杜左致籬		障	主程稱	的標巧
 顎稱	轅	會均會	．會列接自		礙	潭度多	適準、
 骨顏	在	互數互	互	三受閉	O	礙，重	用叱閱
 、面	自	動負動	動類教症			，依障	評學該
 蜜傷	閉	能三能	能	:育，		分木礙	量科理
 部殘	症	力佰力	力	發指		為綑，	工成解
 才卜	方	重標中	理	生語		左則指	具就、
 發指	一回	度準度	度	程言		列有具	籃測敦
 生受	效	障差陣	障	度溝		五關有	定驗學
 外先	度	礙。礙	礙	之連		類條同	之及運
 殘天	壬"'	升兮	寸	困和		:文條	。舀用
 愛或	片	值值	值	鏤人		之第	孚等
 異後	宜	另4另叮	別	老曉		規一	檢領
 ，天	與	智智	智	。杜		定款	查域
 或~	殘	力力	力	會		認至	外中
 造外	一褐	瑯涵	祕	互		定第	片寸
 成傷	法	驗驗	驗	動		之八	並加
 呼、	為	之之	之	功		。款	根以
 吸茨	主	笛拮	拮	能	^	多申	接評
 、病	0	果果	果	廣		重二	教量
 咀或		未．在	在	泛		潭款	師

O



O

 修	建疹	建	侈	建格	建	
 正	議科正	議構學二-	正	諄正	=3^0 ^^o訝二	二一前嚼
 第	:目第	:申校、	第	:第	:丫	""須、
 廿	以生謂于廿	無請封其誌廿		無廿	無重以申偏輕顏吞	
 九	效日至以八	。補於他字七		。一夕^k	。度上度荐度面礁	
 條	標以第彈條	助身必書烽		揍	顏，	顏者顏傷等
 	參邁一性	值心需刊			@@一回了	面;面殘功
 扛加	照用章規學	人潭之	本	本	傷無傷或傷，能	
 建	及所罷定校	必磋教	法	法	殘法殘缺殘依之	
 *諺	過有則，對	需學育	第	第	:或:損:障璋	
 井	程特之其身	之生隸	十	十	頭雞缺面缺臻礙	
 仍	評殊格器心	器，助	九	入	、以鼻讀鼻程，	
 雜	量學正法障	材得器	燥	條	撿修、佔二度而	
 持	原生條由礙	。依材	所	第	、復眼百分，對	
 親	則;文各學	其	為	十	頸者窩分之分生	
 ̂^^了丁	，成第級生	障	教	一一	部。	、之一為活
 第	予窯十主學	臻	育	款	殘	笙三，左邁
 一一	以考條管習	十，百	輔	所	缺	側十單列踐
 十	彈查後教成	況	助	稱	面	上至側三困
 條	性改面育滾	片	39.|CUT	其	積	顎百上類難
 條	規為。行之	協	材	他	丁二三	、分顎:老
 文	定依條政考	助	如	顛	百	下之或。
 0	，其文機查	其	左	著	分	顎五下
 	以身中臨，	依	^^	障	之	二十顎
 	因心口訂應	法		礙	入	分，缺
 	蹺發身定依	向		係	十	之而損
 	特展心之其	殘			以	一無二
 	殊狀障。身	障		^	上	或法分
 	教況礙心	一程		^^	^	殘或之
 	育分學發	利			無	缺難一
 	上別主展	主			法	面以以
 	之按二狀	管			或	積修下
 	需其改況	揆			蕪	佔復造
 	要所為分	韶			以	百老成
 	。習]別	或			莒	分。明
 	課特按	有			復	之顛
 	程殊所	瞞			者	五中
 	，辜習	授			0	十線



 				一一一	會本記主出地時		「桂
 				肖琦	議次誤持席封間		
 修	於'"'	替	建爹	負~討主內會:		人人::	討
 礙正	議異致正		議正	殊逮一詩席容議顏:員台八			與
 者第	:與普第		:第	教免~與盞	:議淑吳:淺十		^^^-i
 專三	增身溥二		無一	育標特建詞	題玲武許吳師一		訂一
 設條	加心教搓		操	學記殊議	00	典澤武範年	行殊教育吐
 之	定障育			校，教事	特	教銘典大八	
 幼本	義礙無本		本	、並育項	殊	授主教學月	
 稚法	之，	一法法	紐	特指法:	教	任授特十	
 圍第	理類滿第		什什丫口卜只	殊明施	育	、、殊五	，菩
 ，四	由．	足一	依	教為行	法	林張教日	茸
 或搓	應	其條	特	育需紐	壁	賓蒨育上	丫也
 在第	力口	需所	殊	斑要則	其	山莉系午	相
 幼一	以	要稱	教	、特組	稻	主主~九	片封
 稚項	補	特	育	特殊:	盟	任任所時	，土^4^
 園第	強	而殊	法	殊教	法	、、~至	規
 為一	說	需兒	卜""	教育	親	何林視下	一
 資款	明	要童	以	育之		華貧婆午	sv
 賦所	0	特，	T	學學		國貴教五	兀二
 優稱		別係	椅	主生		主教室時	《座設會含
 異特		的指	稱	、及		任授	
 或殊		教身	本	特提		琦卜	
 身幼		育心	法	殊供		李張	
 心稚		措特		教特		乙正	壬才之二片
 障圍		施質	第	育殊		明芬	言己
 礙~		與與	"一	教教		先老	錢
 者斑		服表	十	師育		生師	
 專~		務現	七	。之		琦琦	
 設，		者穎	烽	學		陳陳	
 之指		著	規	校		言^^妻皂	
 班為		特偏	定	片		群芳	
 資		殊淫	-訂	故		科老	
 賦		兒所	定	名		長師	
 屋		童屏	之	詞		竹冷	
 "壬		分同	0	均		顏萬	
 或		為齡		抗		淑明	
 身		資團		一		玲美	
 ，□		賦桓		為		^^1孝女女	
 潭		使		特		姐授	

附

 O
四



斤

 侈	建咨	建侈	建		
 其師正	議二一正	議育;惑弘公~者正	議校本心校本		
 考由第	:．、、第	:行依立立立主，第	^        ^^	法潭，法	
 核所六	範特各各五	無政本持特學管由四	十型條獨第臻或第		
 由在烽	特殊級級條	。棲法殊殊校教省條	一態文立四者於四		
 杜地	殊教教教	關第斑學之育~	條多申學條專國條		
 會直控	教育育育特	核二之校特行市公	將元口院第設民第		
 禧持主	育學階階殊	定十設之殊政~立	少叱專及二之小一		
 利市管	斑校段段學	，四立設斑援主特	年，設大項班學項		
 棲或教	之之分合校	國條、立，瞞管殊	監故之學第．		、第
 構縣育	名名別併或	民附受、其核教學	獄所斑。	一一	國二
 及八行	稱稱設設特	教設更奚設定育校	加有L_	款	民款
 學市政	，依置置殊	育者及更立，行之	入口易	所	中所
 校~機	宜國之之班	完，停及、報政設	。專設	稱	學禧
 共政關	一民特特之	成學辭停寞請機立	設誤	高	、特
 同府核	起教辣殊全	後前，葫更省關、	之只	級	少殊
 為聘准	岌育學學名	之教弘，及主核愛	斑限	中	年學
 之斤匕士	範法校校，	階育立由停管定更	匕於	等	輔校
 ，派會	之及，，依	段及學各辦教，及	皆集	以	育~
 考~禹	。高依依左	由國校級，育報停	改中	上	院斑
 核充利	級設設列	省民設主由行請辦	為式	學	>    >"--'
 弊任機	中置匱規	~教立管學政教，	]斑	校	杜，
 法之構	學地地定	市育者教校援育國	所級	夕	會指
 另，葫	法區區定	~階，育之開部立	設，	包	福為
 定員理	等、稱之	主段由行主備備老	之口	括	利資
 之額之	有校之:	管由學政管查查，	班所	高	、賦
 。穗國	撫名。	教省校機教。;由	I_設	級	鬢優
 制民	規、	育~之關育縣教	之	中	寮異
 置教	定教	行市主另行~育	第班	學	等或
 於育	拼育	政~管行政市部	? L^^^@@@	丫	機身
 所階	理階	棧或教訂揆~核	項範	轅	溝心
 瞎段	。段	瞞蘇育定睹立定	依圍	業	為障
 一之特	目稱	或~行。核者;	修較	學	資礙
 O公殊	前之	教市政定，省	正廣	校	賦者
 五立斑	法	育~機。由小	母，	肖	侵專
 學	中	部主闊縣市	法表	專	異設
 校其	未	核管核~~	第安	科	或之
 。教	規	定教定市立	二匱	孚	身學



 	參	建		修	建爹	建棲
 樓由導正		議申若在學特殊專正			議或正	議動正
 臨於其第		:訴家普業殊學家第			:援第	，、第
 指落教十		由接能點目。	長通成學主學九		無構八	無饕七
 派途育烽		教受力由前	不班就主所者條		。拼條	。能條
 特遙安		育L_tI主婁	接、、之需及		理	冒叮
 殊遼置各		部改;管韶	受資家就之棲各		特	鍊本
 教或以級		定為定教會	特滾長學審闢級		殊	及法
 育重不主		之口期育之	殊迸囂輔定、主		教	往第
 教度受管		匕對追行功	兒、頤導及學管		育	返六
 師障學教		。匕蹤政能	童特、應就校教		教	學條
 或礙區育		;之機未	老殊當考學人育		節	校所
 專，限行		就後瞞發	定斑地慮隸員行		興	所禧
 業無焦	叮政	學面另揮	及或特其瓊為政		專	需相
 人法為機		安加定，	就特殊智。	委機	業	之關
 員就原關		置口之為	學殊教力	員關	人	交服
 輔讚則於		後其1 落	輔學育、	;應	員	通務
 導特。	婁	加安等文	導校條杜	並設	之	工係
 之殊	定	口置文窘	委就件會	協置	在	具指
 。教	特	有興字輔	貝誼等適	謂特	職	等轅
 育	殊	異輓。會	會並，應	教殊	進	。能
 學	學	議導第之	之定由力	育學	修	治
 校	生	1_要二功	就期特、	、生	宵	療
 或	一	等點項能	學道殊溝	晉窯	由	卜
 特	個	字由口於	安玻兒通	療定	主	物
 殊	月	，教杜第	置之童能	、及	管	理
 教	內	文育會一	時。銓力	杜就	教	治
 育	片	意部適項	，定、	政學	育	療
 班	應	較另應加	得及行	輔	A^o了丁	肖
 者	予	好定力入	向效動	行導	政	託口口
 戶	適	;之1?.	主學能	玟委	踐	仁""""仁二才
 由	當	 匕蹟其	管輔力	等貝	闢	治
 主	之	後。為設	教導、	單會	委	療
 管	安	加第口宦	育委健	位聘	託	卜
 教	置	]三杜及	行員康	，請	相	定
 育	0	其項會文	政會狀	負，	闢	向
 ̂^刁丁	或	辦口適施	接安況	責有	學	與
 政	輔	法不應要	瞞匱及	特關	校	人^行

 註
：

無

O



 一正	弩姦	一一		一正	議定程正	議輔特生正			。""言臣乏
 、第	●^	冷		、第	:之，第	:導殊之第			^寸
 一十	會因	~侵由八~八八由十			無。以十	第之學需十			薦
 殼四	。婁二	一異學四三	一一	班三	。效二	一'	生要一		將
 能燥	定二	~規校v~v~導僥			標條	項	如而條		規
 力	各項評量之詰田均為婁輔會主管	教定校校成家教師			參	改	需定		定
 屋本		師之長內簿長師及資			照學	為	愛。	特	4"/卜
 異法		及拳、外考推之任賦			及校	^"	更	殊	值
 第		家生有活查薦親課侵			過對	對	教	學	月
 指十		長，關動拮，察教異			成特	於	育	生	乃
 智四		推紐主表果同		師學	評殊	特	安	入	二三L"""
 能搓		薦其任現。	學	依生	量學	殊	置	學	配
 屋所	^^	資父、。	相	左之	原生	教	方	後	入
 異稱	故	科母輔	互	列窯	則學	育	式	^	學
 及資	第	。或導	推	資定	，習	學	^	學	期
 學賦	一一	監教	酋柄	科，	予成	坐	燻	校	之
 業優	款	護師	或	推依	以演	^	由	蕉	理
 成異	""]	人及	學	薦左	譚之	學	特	予	由
 題，	報	同教	生	具列	性考	校	殊	有	在
 持應	請	意師	之	有順	規'查	^^	兒	計	說
 演分	主	後組	自	資序	定，	^	卓星	畫	明
 優別	管	，成	我	賦拼	，應	L_	婁	之	攔
 異符	教	報小	推	屋理	其依	甘	定	個	中
 0卜^^'*口	育	請組	薦	田"一"六	辭某	文	及	另^I	說
 左	行	主，	0	特	法身	君	就	化	明
 歹竹	政	管綜		質	由心	較	學	輔	0
 規	機	教合		之	各發	^頂	輔	導	
 定	關	育左		學	及展	O	導	片	
 ̂◆	婁	f于歹寸		生	主狀		委	其	
 	定	政資		4◆	管況		貝	輔	
 	之	援科			教分		會	導	
 "一	l_	開遴			育別		和	項	
 O	應	妾選			行按		原	目	
 七	改	定符			政其		學	片	
 	為	之合			踐所		校	應	
 	窯	。資			瞞習		共	視	
 	輔	賦			另課		同	學	



 建			棲	建	修	建		
 議	一一	一理正		議知疑療正		世露		一一
 ̂0	肖	竹	第	:之似機第		「肖		卜
 親需第開輕庭由			十	墳第日身溝十		滾將~~特	斤~~學	
 誌家一諾認訪學			耳"^^+	瞞一起心或五		少本二一殊	一一一一一一	衍
 可長款定定問校			揍	安項一陣教條		智條~~才	v~~性	
 不同老之為。		老		排申值環育		商修參音能單參參專向		
 必意師。	疑	師	國	老教月之行疑		標正加樂使位加加長侵		
 家，敢	似	依	民	定育內學政似		記之國、異推學國學異		
 長恐為	身	平	中	事行，齡機身		之理臻美:薦衍臻科:		
 同有教	叱)	日	冷	宜政申兒瞞心		理由性術指	研性成指	
 意些師	障	親	^口	改機請童之障		由乃或或智	究或演智	
 。家;	鏤	察	學	為關主無證臻		說因全舞能	單全持能	
 主長第	老	及	校	由之管前明之		明智國蹈申	位國演侵	
 管不二	宵	學	發	姜證教述認幼		。能性等上	長性優異	
 教顛款	於	業	現	輔明育晉定兒		優各學，	期有異，	
 育意翻	徵	成	在	會認行療之及		異該、並	輔開。	並
 行，除	得	題	學	負定政機．	學	改須術符	導學	符
 政並]	其	"'"七	學	責改踐構	跆	採科科合	之科	入
 機且於	父	查	生	，覓盟之	兒	概競成左	有競	兀"立
 關老徵	母	拮	有	因老安證	童	念賽演列	瞞賽	刁尹寸
 改定得	或	果	疑	鎂輔排明	斤	性表特規	學	規
 為事其	巨""。"	『	似	文會舞者	得	定曳別定	科展	定
 窯宜父	護	會	身	中娶定，	馮^巾	義特優之	研覓	之
 輔為母	人	同	，□	規定事其	中	，別異一	習等	一
 會教或	同	學	障	定，宜父	央	可優。:	活活	^6
 ，學監	意	校	礙	事第。母	主	依異	動動	
 因之謹	後	輔	之	宜二或	管	各。	""""'一"丕二	
 該程人	介	導	情	均項監	街	校	成現	
 事序同	報	室	形	鷹中護	生	狀	就特	
 宜，意	請	及	片	由申人	二^行	況	特別	
 薦故後	主	相	應	老請踐	政	戶	別使	
 由以1	管	關	依	臨主於	機	採	挺異	一
 婁診等	教	人	左	會管接	駱	相	異。	O
 輔療字	育	貝	叮歹	負教．到	指	對	片	/弋
 會教，	^一行	進	^頂	責育入	定	概	淫	
 負學因	政	S.^^行	序	。行學	之	念	主	
 責之若機家辭，政邁晉，辦



 建						修	建				莒
 卅諺	一				一前力正		議四	一一	一一	口? aal	級結正
 ̂0	今				、項未第		:卜	冷	琦	丐	二果第
 視在教		小	卜"	~其弱視達十			無極~重~中~理售				十與十
 障:	育	一一	一一	一程視免^A			。重之度之度之度能五相七				
 鹿十盲		沽"	寸	~度:磚		。搽	度間智間智間智潭以同烽				
 考度:十中度輕度理分侵磅						一一一	智。	能。	能	能礙下寅	
 慮以優度度以度以彼為眼，						或本	能	障	障	障	，足本
 內眼以弱內弱內弱					視分視法		潭	礙	礙	礙依且年法	
 佳	視內視老視者視				力為野第		礙	60	^◆	:個值齡第	
 嬌窯力者:．			^6	^●	測左在十		00	值	個	個別別正十	
 正法測．		兩	兩	一柄	定列	二九	值	乙三尹^丁	卜卜口力	別省智常八	
 之或定		眼	眼	眼	值二	十燥	叮另	智	智	智力力學揉	
 緒甚值		使	侵	使	在頹度第		智	力	力	力測測生第	
 果襲未		眼	眠	眼	O :	以二	力	測	測	測驗驗之一	
 ，徙達		視	視	視	0	內款	測	轅	驗	驗之之常款	
 此事O		力	力	力	O	老所	劈	之	之	之結結模所	
 外-	0	在	在	在	一一	。稱	之	結	結	結果果相禧	
 鷹般O		O	O	O	以	視	結	E3	果	白末	，對智
 與學三		0	0	0	上	覺	7TC	在	在	在分未照能	
 殘習而		一	一	一一	未	障	未	平	平	平為達，障	
 障活必		以	以	以	達	礙	'扣"'毛巨	均	均	均左平其瓊	
 輻動須		T	T	T	O	片	平	數	數	數列均任，	
 利者以		刀二	上丈小	乃二	?	指	均	以	以	以三	數何指
 法。	封	達	達	達	一一一	依	數	T	T	下穎負一依	
 一	字	O	O	O	一叨	萬	以	四	一"一	一"一'"	二個標
 致	為	6	0	0	以	國	T	值	值	個	值分準
 而	主	O	一	一	大	式	五	標	標	標	標量化
 不	要	一一	老	者	文	視	值	準	準	準	準表適
 宜	學	者	或	或	字	力	標	差	差	呂互	差之應
 q有	習	或	兩	一閘	雋	表	準	至	至	至	者得行
 各	工	兩	琅	琅	主	所	差	五	四	一一一	。分為
 一種	具	眼	視	視	要	河	0	值	值	值	夕"。""'
 O漂	片	視	野	野	學	定		漂	標	漂	位表
 九準	或	野	各	各	習	之		準	準	準	於上
 0	其	各	為	為	老	使		差	斗互	扛汪	百之
 	視	為	一一	一一	C	眼		小	一	占"	分評

十十依視含含含 旦



 	修	建			崔	建侈
 ~一前能正		議四	一一一	二一劫	鈴正	議四三二一前在正
 上、項，第		亡卜	肖	、、項兒第		:、、、、項四第
 ~肢輕肢致二		無面語清語象聲構語			童二	侵重中輕輕婆十十
 一~度鐘接十		。，言等暢		一一一主立"曰自白口	相十	耳度度度徵覺分九
 	肢障受一	較發現異		異障障較揉		語濃婆連遵障貝條
 礙上	道礙教燒	之展囊常		常暖磅	方	音覓覓覓覓礙以
 者技	障，育	同異。	66	:「琦	有本	頻障障障障，上本
 的	礙分發本	年常	說	說說依題法		率暖磋礙礙依者法
 肩	:為主法	輪:	"二己口	話話暉	著第	第優睫
 蕊	左一第	者語	的	的的礙的十		力鑒葉瓊饕耳十
 節	列定十	有言	節	音語類偏八		損力力力力語八
 或	三程八	明的	律	貿音型	異條	失．損損損損音條
 肘	類度烽	題語	有	、有，	現第	程失失失失頻第
 瞞	:之第	偏意	明	音省分象四		度在在在在率三
 節	困五	"'""^^琦匡	穎	調略胃	，款	應九七五二連款
 肖	難款	或語	且	、、左	而所	加十十十十力所
 腕	者所	逗法	不	音替列	造稱	以分分五五損稱
 闢	稱	緩、	自	量代四成語		說貝貝分分失轄
 節	肢	的語	主	或、類器言		明以以貝貝程冕
 其	遺	現用	的	共添:	通障	。上上以以度障
 中	障	象	重	?皂力口	困礙	。未上上，礙
 任	礙	。妾	複	與、	難，	達未未分，
 寸可	^	形	卜	值歪	者指	九達違為指
 "一	指	琦	延	人曲	O妾耳口	十七五左鏗
 開	上	妾向『耳	長	之	@@一二仁^^	分十十列免
 節	肢	桌	卜	性莫	理	貝分五四棧
 揆	肖	之	中	五引1言^胃	解	。貝分類能
 能	T	發	斯	或講	能	永貝
 A^""'"	肢	展	允	年誤	力	。久
 廢	或	外	首	跆或	或	性
 者	軀	在	3?	，含	"""刁二乙	缺
 ̂	幹	理	難	有糊	達	損
 或	欠	解	發	不不	能	片
 上月	缺	與	或	相清	力	瓊
 題	正	三亡刁二己	急	稱等	與	力
 著	常	達	促	的現	同	損
 障	機	方	不	現象	年	失

O



"""

諉卜^弋

 :疆下上、軀下上、軀下

原幹~~肢~~肢重幹~一~八肢八~六肢中幹小~~肢~~一

 本~二一t^^^二一~度~四三二一~三二一~度~三二一~四三二

之~~~~肢因~~~~~~~肢~~~~~~

定霾兩兩兩兩遺軀一一兩兩一一兩遼霆兩一一南一一
義幹下下上上潭幹下下下下上上上陣幹下下下上上上
較肢肢肢肢礙的肢肢肢肢肢肢肢礙肢肢肢肢肢肢

 針姦自的由之:援的自自的撰的大:饞的的自．姆三的
對能大援腕機能揆膝踝授能上姆能全機踝指指姆
學腿能開能厚能瞞關能顯臂指部能挪撐欠指

 習鬚二全節全擬全節節穎著二及．屢腳顯節能缺及
而而分廢以廢而廢以以著障分食而趾著以有或食
言鈕之者上者站者上上障礙之指一欠障上顯援指
 ，籃一。欠。立。棲棲礙老一欠雞援欠著能欠
 而幽以缺困能能者。以抉行或者缺障全缺
 鑒一上老．難欠者。上或機。者臻廢或
 定立欠。者缺。欠援困能。者或援
 是老缺。老缺能難全。穎能
 。者
 在者。者全。廢著全
 了。。廢老障廢

 解者。礙或

 學。，題

主其著

屢中障

於包礙

 何括，

種姆其

障指中

礙或包

 ，食括

故指姆

修者指

 正．。或

興"食

殘"指



 		咨	建	修	建爹	
 二一學學缺學是、習正			議並前害至 在正		議二一教正	
 、、習能陷習前情得第			:得述其成之青第		:、、育第	
 其智障力、障述緒與甘			君轉性學年缺少廿		無其、輕發廿	等
 能力礙障視磋狀因應四			使請格習。陷年三		。它瑙晉主二	級
 力接婁磋動道況凌用條			各精異表後，或峰		輕脊師一條	標
 與近定等協常所;上			方神常現者導兒		晉琵診定	準
 成正原	謂包直或穎本		面科或	指致童本	師及漸程本	"一
 就常則	能括接由著法		之晉行情在其時法		或其患度法	致
 之程:	力發，	^環的第	標師為堵生生期第		專它有之第	)
 間度	缺展恕境困十		準或異	活活由十	家慢心困十	方
 的或	陷性的因難八		一相常人環內於八		診性擁蔑八	不
 嚴正	莉的拮素者操		致關需臻境容捏揉		斬疾血老條	會
 重常	記學果所。第		，專輕薛中、質第		鐘病管。第	因
 差程	價習。	引學八	故業教保所思、七		能或、身六	法
 異度	力障	起習款	依人師	表考生款	虛傷氣道款	之
 ，以	缺礙	，障所	第員或或現方埋所		弱害管病所	不
 非上	陷興	如礙稱	二協輔妨之式、稱		需，肺弱稱	同
 直。	等學	文可學	次助導礙行或心行		長需輟依身	有
 接	;業	化能習	特鑒人他為行理為		期長、其鞋	各
 由	後性	剌伴障	殊定員人穎為或異		瀆期血程病	種
 視	者的	激隨礙	兒之根學著表長常		姜療液度弱	標
 免	如學	不其，	童。撻習異現期，		者養"分，	準
 卜	閱習	足他指	普平者於僅外包		。老免為指	0
 建	讚障	、的在	查日	生淹在含	。疫左身	
 冕	能礙	教陣連	之之	活或環性	、列罹	
 冷	力，	學磋、	定琨	常偏境格	內二慢	
 動	障前	不，說	義察	親差因異	分類性	
 作	礙老	當如、	。及	或者素常	泌:疾	
 障	如	所感誼	評	年，之與	病	
 硬	書注	產冕、	估	鈴此影行	肝，	
 琦	寫意	生潭寫	予	發種舀為	滾鞋	
 智	能力	的礙、	以	展現，異	、能	
 能	力缺	潭、算	-初	常象造常	胃虛	
 不	障陷	礙智等	步	態通成。	腸弱	
 足	礙、	，能能	功均	，常人前	、致	
 肖	和知	但障力	定	並持格者	腎接	
 +青	數覺	不礙的	^	妨惹發指	腕受	



斤

建各建崔建

議三二一前性正議五四三二一礙或正議四三
 :、，，項障第:、、．、、以二第:、、

自達重平中平輕自礙廿多以以以以以影款甘無的學覺學緒
 閉平度均度均度閉，六重其肢遵視智舀以五。親習理習障
症均自數自數自症輕燥陣他撻免竟能發上揉察障解厚礙
 改數閉負閉負閉璋晉磋某障障障障展之拮礙、礙、
依負症四症三症礙療本採一礙礙礙礙與情本果之書保文
 殘四:值:值:，援法兩題為為為為學事法．，鑒寫多化
障個指標指標指依構第類著主主主主習者第另定表種環
 福標語準語準語障審十或陣之之之之 。十擇，達不境
 利準言羞言差言礙定八以礙多多多多穀各八上除、同等
法差養以講以講程為條上為重董重董重款燥述智基學不
 之。通上通上通度自第障主障潭陣障之之第有力本習利

 定和，和。和，閉十礙之礙礙礙礙障定九關測閱能因
 義人未人人分症款非多。。。。礙義款領驗誼力素
 ，臻達捺捺為，所滾重為與所域、技缺所

以杜平杜牡左致稱於障主程為的漂巧陷產

 免會均會會列接自同臻障度多邁準、的生

 因互數互互三受閉一。礙，重用北閱慈。

 法動負動動類教症原，依陣評學讀稱
 不能三能能:育，因分本礙量科理。

 同力值力力發指之為細，工成解案
 而童漂中理生語概．左則指具就、定

有度準度霞程言念列有具籃測數學

 各障差障障度溝。五睬有定轅學習

 種礙。礙礙之通頹揍同之及運障

 標，，，困和:文條。晉用礙

準個值值蕪人之第學等時
 。別別別者揉曳一檢領，

 智智智。杜定款查域應
力力力會認至外申在
 測測測互定第，，口

翰驗驗動之八並加語

 之之之功．。款根以表

結結拮能多中換評達
 果果果廣重二教肯、

 未在在泛潭款師。甦



 八	爹	建		修	原	建咨	建	爹
 一一	正	議構學二-		正	揍	議正	少一紊二	二一前嘎疾正
 ""了	第	:串校、		第	文	:第	言肖	、、項、肩第
 其	一一	身教請對其誌甘			第	改廿	無重以中偏輕顏吞治廿	
 他	十	心育補於他字九			一一	為八	。度上度荐度面礁療七	
 相	條	障輔助身必書接			十	口揆	顏	顏者顏傳等後烽
 闊		礙助個心需刊			條	6^	面而面;面殘功~	
 法	鞋	學器人障之．		本	6◆	:本	傷無傷或傷，能原本	
 窺	持	主材必礙教		法	說	其法	殘法殘缺殘依之因法	
 甸0	現	之因需學育		第	明	他第	:或:損:障障的第	
 略	^^^^^仞"	後會之生輔		十	攔	題十	頭難抉面缺臻礙影十	
 	第	加隨器，助		九	理	著八	、以鼻漬鼻程，窖入	
 	""一一一	口時材得器		鎂	由	潭條	臉侈、佔二度而，條	
 	十	除代	、依材	所	踵	礙第	、復眼百分，對使第	
 	條	應改	其	稱	力口	類十	頸者窩分之分生頭十	
 	條	提囊	陣	教	強	型二	部．	、之一為活、一
 	文	供，	礙	育	0	之款	殘	雙三，左適撿款
 	0	必不	債	輔		鑒所	缺	側十單列應、所
 		需必	況	助		定稱	面	上至側三困顎稱
 		之在	片	S3.		方其	積	顎百上類難骨顏
 		輔法	協	材		式他	4占	、分顎:者、面
 		助烽	助	如		及穎	百	下之或。頸傷
 		器上	其	左		標著	分	顎五下部殘
 		材一	依			準障	之	二十顎，，
 		外一	法			由礙	八	分，缺發指
 		匕規	向			教保	十	之而損生受
 		等範	殘			育	以	一無二外先
 		字，	障			部:	上	或法分殘天
 		。故	一褐			視:	^	殘或之愛或
 		刪	利			貫	無	缺難一異後
 		除	主			捺	法	面以以，天
 		第	管			圭	或	積修下或八
 		一	棧			要	強	佔復造造外
 		項	關			定	以	百者成成傷
 		^^	或			之	修	分。明呼、
 		第	有			匕-	復	之題吸疾
 		一	瞞			0	者	五中、痞
 		項	棧				0	十線咀或

四


